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36號

原      告  郭鴻銘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林祈福律師

被      告  強固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湯永郎  

訴訟代理人  李詩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8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00,097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21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提繳新臺幣69,042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負擔百分之31，餘由原告負

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66,699元為被告供擔得假執行；

如被告以新臺幣500,097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23,014元為被告供擔得假執行；如

被告以新臺幣69,04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自民國110年9月18日受僱於被告，擔任保全工作，每

月薪資約新臺幣（下同）3萬元，112年3月起5~6萬元。被

告未替原告投保勞工保險，亦未依法提撥6%勞工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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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時間為週一至週五晚上7時至翌日上午7時，每週六15

時至翌日上午7時，週日及國定假日為上午7時至翌日上午

7時，工作地點陸續為臺南市中華西路和緯路附近（遠雄

建築工地），海佃路（遠雄建築工地）。112年12月31日

被告無故通知即刻離職，兩造就勞退提繳及加班工資等雖

經勞資爭議調解，但調解不成立，亦有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稽。

（二）查原告每日工作、出勤時數依附件三（見本院卷㈠第125-

333頁），已領取之工資如原證6表格「月實領金額」欄所

示（見補字卷第121頁）。被告未依法給付原告基本工資

時薪差額、加班工資、提繳勞工資休金及特別休假應休未

休工資，謹分列請求如下：

　　⒈加班工資：平日加班工資718,581元、國定假日加班工資

282,669元、例假日加班工資673,906元。

　　⒉低於基本時薪之差額49,456元。

　　⒊提繳勞工退休金69,042元。

　　⒋特別休假折算工資26,000元。　　

（三）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750,61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應提繳勞工退休金69,042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

戶。

　　⒊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⒋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抗辯：

（一）兩造約定之勞動條件係被告每月給付原告之薪資包含原告

每月正常工時外之例假、國定假日及延長工時之工資，即

俗稱之概括式薪資，且兩造係約定月薪制，而非時薪制，

則原告陳稱被告給付之時薪遠低於勞動部公布之最低時薪

云云，容有所誤。

　　⒈按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成立之時，係基於平等之地位，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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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得依雇主所提出之勞動條件決定是否成立契約，則為顧

及勞雇雙方整體利益及契約自由原則，如勞工自始對於勞

動條件表示同意而受僱，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成立時，即

約定例假、國定假日及延長工時之工資給付方式，且所約

定工資又未低於基本工資加計假日、延長工時工資之總額

時，即不應認為達反勞基法之規定，勞雇雙方自應受其拘

束，勞方事後不得任意翻異，更行請求例、休假日之加班

工資（參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540號判決意

旨）；反之，若勞雇雙方約定之薪資數額，低於法定基本

工資及加計例休假及延時工資之總額時，勞工始得依勞基

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請求其差額，亦即僅該部分之約定

失其效力（參照本院暨所屬法院99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

案第15號研討結果、司法院第14期司法業務研究會司法院

第一廳研究意見）。

　　⒉查兩造於110年9月18日成立勞動契約，約定勞動條件為：

　　　原告擔任保全員職務，每日工作時間為12小時，全月無

休；自112年1月起，約定每月工作時間為週一至週五每日

晚上7時至翌日上午7時，週六下午3時至翌日上午7時，週

日上午7時至翌日上午7時；薪資自110年9月至111年7月約

定為月薪33,000元（大月31天34,100元，小月30天33,000

元）；自111年8月至112年1月調薪為每月36,000元（大月

31天37,200元，小月30天36,000元）；於112年2月至112

年12月調薪為每月45,000元（大月31天46,500元，小月30

天45,000元）；準此，被告即長期固定每日均提供工作予

原告，原告則固定受僱於被告，非屬不定時間提供勞務，

且兩造係約定以上開工資為包含例假、國定假日及延長工

時之工資，即俗稱之概括式薪資，是被告每月給付原告之

薪資即已包含原告每月正常工時外之例假、國定假日及延

長工時之工資，則依上開勞動實務見解所示，兩造顯係約

定以月薪制給付薪資，而非原告所稱之日薪制，則原告陳

稱被告給付之時薪遠低於勞動部公布之最低時薪云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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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誤，合先述明。

　　⒊復兩造約定之工作條件為全月無休，且保全員之工作性質

係需每日出勤，非屬不固定工作需求，則被告時係上需要

保全員每日固定出勤，原告實際之工作時間亦為如此（如

有請假需求則為例外），被告有何理由自找麻煩與原告約

定按小時或按日計算薪資（每天都來上班，卻要於計算薪

資時再去拆成每小時去計算），豈非徒耗時間精力，顯有

違一般經驗法則及勞動實務；反之，被告所抗辯因原告工

　　　作日數時間均固定，為避免計算薪資上之麻煩，而將概括

性地將原告每月工資、例假、國定假日及延長工時之工資

均包含在內而按月給付薪資，始符合兩造約定及一般勞動

實務。 

　　⒋又縱為月薪制，資方於約定薪資時其內心必然就薪資數額

有一定衡量標準，譬如同行業之數額或亦可能先認定每日

之數額再乘以30天計算：

　　　⑴例如以月薪24,000元為例，資方可能先以該等工作每日

800元為合理，再乘以30天即為渠認定之每月合理薪

資，並以之與勞方合意為每月薪資，則該等薪資是否即

可解釋為係以每日計薪，每日薪資為800元，時薪為100

元，而不符勞基法時薪之基本工資？若勞方該月請假5

天，資方於計算當月薪資時未計算該5日之薪資，勞方

是否即得主張係以日計薪？

　　　⑵再以111年10月（31天）為例：原告當月請假2日，共出

勤29日，當月兩造約定之薪資37,200元，被告於計算當

月薪資時即依比例未計算該2日之薪資（此為給付與對

待給付之必然，原告未提供勞務，被告即無需給付薪

資，並非即可解讀為按日計薪），給付薪資為34,800

元；然原告即將該29日出勤日數，以每日12小時換算，

共計348小時，即主張被告係以時薪計算薪資云云，然

渠主張豈非倒果為因，以正、反算之結果任意月面解釋

兩造之薪資給付方式，顯無足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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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⒌綜上所述，兩造約定之薪資計算方式究為日薪制或月薪

制，仍應以被告是否長期固定每日均提供工作予原告？原

告是否固定受僱於被告，非屬不固定時間提供勞務？兩造

約定之工資是否包含例假、國定假日及延長工時之工資？

以為認定，則兩造顯係約定月薪制，而非時薪制，則原告

陳稱被告給付之時薪遠低於勞動部公布之最低時薪云云，

容有所誤，合先述明。 　

（二）對於原告民事準備㈢狀附件三之主張平日加班費、例假日

加班費、國家假日加班費之計算方式，被告意見如下：

　　⒈平日加班費明細表：被告就所載各月 「出勤時數」不爭

執，然其延長工時之工資計算基準應以當年度每月基本工

資數額（即110年為24,000元，平均時薪為100元；111年

為25,200元，平均時薪為105元；112年為26,400元，平均

時薪為110元）為準。 

　　⒉例假日加班費明細表：被告就所載各月 「出勤時數」不

爭執，然其延長工時之工資計算基準應以當年度每月基本

工資數額（即110年為24,000元，平均時薪為100元：111

午為25,200元，平均時薪為105元；112年為26,400元，平

均時薪為110元）為準。 

　　⒊國定假日加班費明細表：

　　　⑴原告於110年9月18日始任職，則110年之國定假日即為9

月21日（出勤時數12）及10月10日（出勤時數12)。

　　　⑵111年之國定假日為1月1日（出勤時數12)，1月31日至2

月3日（每日出勤時數12)、2月28日（出勤時數12)、4

月4日（出勤時數12)、4月5日（出勤時數12)、5月1日

（出勤時數12)、6月3日（出勤時數12)，9月10日（出

勤時數12)'10月10日（出勤時數12)。

　　　⑶112年之一國定假日為1月1日（出勤時數12)、1月21日

至1月24日（每日出時數12）、2月28日（出勤時數

24）、4月4日（出勤時數24)、4月5日（出勤時數24)、

5月1日（出勤時數24)、6月22日（出勤時數24)、9月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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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勤時數24)、10月10日（出勤時數24）。

　　　⑷計算「國定假日加班費明細表」之工資計算基準應以當

年度每月基本工資數額（即110年為24,000元，平均時

薪為100元；111年為25,200元，平均時薪為105元；112

年為26,400元，平均時薪為110元）為準。 

（三）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明均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⒊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宣告。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自110年9月18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受僱於被告，

擔任保全工作；自110年9月18日起至112年1月31日止，上

班時間為週一至週日晚上7時到翌日早上7時；自112年2月

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上班時間為週一至週五晚上7

時到翌日早上7時，每週六下午3時至翌日上午7時，週日

為上午7時至翌日上午7時（下稱系爭契約）。

（二）系爭契約未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84條之1規

定，就兩造對於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另行約定，報請當

地主管機關核備。

（三）原告提出原證二出勤表（補字卷第23-101頁）形式上為真

　　　正。

（四）原告每日工作、出勤時數依附件三（見本院卷㈠125-333

頁）形式上為真正。

（五）原告受僱於被告期間沒有特別休假。

（六）被告沒有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平日加班工資、718,581元、國定假日

加班工資282,669元、例假日加班工資673,906元、低於基

本時薪的差額49,456元，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按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工資應

全額直接給付勞工。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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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

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再延

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

之2以上。依第32條第4項規定，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

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

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

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1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

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2以上。第36

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

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

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

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勞基法第21條

第1項、第22條第2項前段、第24條、第39條分別定有明

文。　

　　⒉原告自110年9月18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受僱於被告，

擔任保全工作，原告提出原證2出勤時數表、原告每日工

作、出勤時數依附件三（見本院卷㈠125-333頁），形式

上為真正，兩造對此均不爭執，此部分之事實應可認定。

查原告之工作時間，依上開原證2出勤時數表、附件三出

勤明細表所示，已逾勞基法第30條所示之正常工作時間，

雖被告抗辯稱兩造之薪資為概括式薪資，被告給付之工資

已包含原告每月正常工時外之例假、國定假日及延長工時

之工資云云。兩造固然得自由議定工資，以一定金額概括

包含每月正常工時、延長工時及例假日、國定假日之工

資，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兩造議定工資數額如原證6月

實領金額欄所示（見補字卷第121頁），惟被告給付原告

之薪資111年8月為34,965元，111年9月為34,475元，111

年10月為33,986 元，111年11月為32,811元，111年12月

為34,181元，112年1月為34,704元，112年2月為52,781

元，此有原告之薪資領取證明可參（見本院卷第41-45

頁），上開月份領取薪資數額應予更正，其餘領取數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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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原證6所載，詳如附表二「已付工資」欄所示，則應以

此計算原告領取之薪資是否低於基本工資。

　　⒊按勞基法第84條之1有關勞雇雙方對於工作時間、例假、

休假、女性夜間工作有另行約定時，應報請當地主管機關

核備之規定，係強制規定，如未經當地主管機關核備，該

約定尚不得排除同法第30條、第32條、第36條、第37條及

第49條規定之限制，除可發生公法上不利於雇主之效果

外，如發生民事爭議，法院自應於具體個案，就工作時間

等事項另行約定而未經核備者，本於落實保護勞工權益之

立法目的，依上開第30條等規定予以調整，並依同法第24

條、第39條規定計付工資，103年11月21日大法官釋字第7

26號著有解釋文可資參照。原告與被告之系爭契約約定原

告工作日之正常工時為12-24小時，而保全人員早於87年7

月27日經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以（87）台勞動二字第032743

號函文核定為勞基法第84條之1之工作者。雖依原告與被

告之約定，每工作日正常工時可達12-24小時，但被告既

未依照勞基法第84條之1向主管機關為報備，依上揭大法

官解釋，即無從排除同法第30條、第32條、第36條、第37

條及第49條規定之限制而應依上開第30條等規定予以調

整，並依同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計付工資。

　　⒋又原告主張其延時工作、例假日、國定假日加班應採時薪

制來計算其工資云云。然查，我國現制關於勞基法下之基

本工資，有每月之基本工資（月薪制）及每小時之基本工

資（時薪制），自96年7月1日後，將每月基本工資除以30

日換算時薪後所得之數額，皆低於每小時基本工資之數

額，此乃因時薪制多係針對部分工時工作者，其無工作日

原則上並無薪資所得，時薪即爲所得薪資除以實際工作之

時數；而月薪制係按月論薪，每月所得薪資相對應之工作

内容是以整個月份30日來看，於該月份之休息日（通常為

週六）、例假（通常為週日）雖未工作，仍屬有薪之放

假，是以採月薪制之勞工，其時薪係以月薪除以包括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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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休息日、例假在内之整個月份之日數計算，即除

以240（8小時乘以30日）計算。月薪制下之時薪是以包括

休息日、例假在内之整個月份之日數而論，與時薪制僅以

實際工作時數而論有所不同，故方有法定基本月薪所換算

之時薪低於法定基本時薪之情形。原告依其出勤時數表，

　　　被告是長期固定提供工作予原告，原告是固定受僱於被

告，非屬不固定時間提供勞務，係屬全時工作者，並非部

分工時勞工；再者，兩造係按月給付薪資，綜上契約特

徵，原告應係月薪制勞工，而非時薪制勞工。原告主張其

為時薪制勞工，應以勞動部公布之基本時薪來計算其工資

尚無可採，而應以月薪制基本工資即110年24,000元、111

年25,250元、112年26,400元加以計算工資。

　　⒌查依附表一所示，原告110年度之工資計算方式：⑴110年

度之基本工資為24,000元，每小時工資額100元（計算

式：24,000÷30÷8=100）。⑵平常日出勤12小時工資：前8

小時每小時100元，第9-10小時加給1/3即133元，第11-12

小時加給2/3即167元，合計1,400元（計算式：

100×8+133×2+167×2=1400）。⑶例假日出勤12小時工資：

前2小時加給1/3即133元，第3~8小時加給2/3即167元，第

8~12小時加給5/3即267元，合計2,336元（計算式：

133×2+167×6+267×4=266+1002+1068=2336）。⑷國定假日

出勤12小時工資：加倍發給工資即1,400×2=2,800元。原

告111年及112年之工資計算方式亦同，僅基本工資數額調

整為111年25,250元、112年26,400元。則被告每月給付原

告之工資均低於月薪制之基本工資，依附表一、二所示，

總計短少給付474,097元，上開金額已包括平常日延長工

時、例假日工資、國定假日工資。又兩造係約定月薪制，

而非時薪制，已如前述，被告給付原告之薪資不足月薪制

基本工資部分，已由本院計算如前，故本件不存在原告所

稱被告給付低於基本時薪49,456元之情事，原告此部分之

主張為無理由。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平日加班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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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8,581元、國定假日加班工資282,669元、例假日加班工

資673,906元、低於基本時薪之差額49,456元，以上總計

1,724,612元，在附表一、二認定之474,097元之範圍內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二）原告請求被告提繳勞工退休金69,042元，是否有理由？經

查：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

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

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

分之6。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

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

償。前項請求權，自勞工離職時起，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

滅。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

分別定有明文。又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

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

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

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

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

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

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

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

160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原告自110年9月18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受僱於被

告，惟被告未替原告投保勞工保險，亦未提撥勞工退休

金，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則加計附表一所示之工資差額及

加班費後，原告每月應領工資詳如附表三之當月薪資欄所

示，受僱期間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依

109年11月5日勞動部勞動福3字第1090136036B號令、110

年年0月0日生效之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及受僱期間

自111年1月起至112年12月底止，依110年11月24日勞動部

勞動福3字第1100136255號令、111年0月0日生效之勞工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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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金月提繳分級表，計算被告每月應為原告提繳之勞工退

休金詳如附表三所示，共100,968元，原告僅請求69,042

元自無不可 。是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規

定，請求被告補提繳自110年9月18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

止之勞工退休金69,042元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

個人專戶，亦屬有據。　　　　

（三）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折算工資26,000元，是否有理

由？經查：

　　 「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

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

者，三日。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二年以上三

年未滿者，十日。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

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每年十五日。十年以上者，每

一年加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

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

法第38條第1項、第4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自110

年9月18日至112年12月31日止受僱於被告期間，沒有特別

休假，則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之規定，有如附表四所示

之特別休假日數，因年度終結及系爭契約終止，被告自應

發給原告應休未休日數之工資。經查，原告在特別休假年

度終結前一日之平常日工資分別為1,470元、1,540元、

1,540元（詳附表一），則原告得請求之工資，依附表四

所示為30,590元，原告僅請求26,000元，並無不合，應予

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本於系爭契約、勞基法第24條、第38條條請

求被告給付原告工資474,097元、應休未休特別休假工資

26,000元，以上共500,09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

113年8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依勞工

退休金條例第31條規定，請求被告提撥69,042元至原告之勞

工退休金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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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執行，原告勝訴部分核無不合，爰份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

准許之；原告敗訴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併予駁

回，附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

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張麗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8 　　日

　　　　　　　　　　　　　　　　書 記 官　高培馨

附表一：工資計算表

㈠110年度之基本工資為24,000元，每小時工資額100元（計算式：24,0

00÷30÷8=100）。

㈡平常日出勤12小時工資：前8小時每小時100元，第9-10小時加給1/3

即133元，第11-12小時加給2/3即167元，合計1,400元（計算式：100

×8+133×2+167×2=1400）。

㈢例假日出勤12小時工資：前2小時加給1/3即133元，第3-8小時加給2/

3即167元，第8-12小時加給5/3即267元，合計2,336元 （計算式：13

3×2+167×6+267×4=266+1002+1068=2336））

㈣國定假日出勤12小時工資：加倍發給工資即1,400×2=2,800

時間 各項請求計算 依法應發給工資 被告已發給，及

有無短少

110年9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9+1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9/20）

1400×10=14,000 被告應給付

14,000+4,672+

2800=21472 

被 告 已 付 14300

元，短少7172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2日

2336×2=4,672

國定假日出勤

9月21日中秋節出勤

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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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小時（9月20日為

彈性放假日非國定假

日）

110年10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5+1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10/11）

1400×26=36400 被告應給付

36400+9344+

2800=48544

被 告 已 付 34100

元，短少14444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336×4=9344

國定假日

10月10日出勤12小時

（10月11日非國定假

日）

2800

110年11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6日

1400×26=36400 被告應給付

36400+9344=

45744

被 告 已 付 33300

元，短少12744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336×4=9344

110年12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6+1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12/31）

1400×27=37800 被告應給付

37800+9344=

47144

被 告 已 付 34100

元，短少13044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336×4=9344

12月31日非國定假日 0

㈠111年度之基本工資為25250元，每小時工資額105元（計算式：

　25250÷30÷8=105）。

㈡平常日出勤12小時工資：前8小時每小時105元，第9-10小時加給1/3

即140元，第11-12小時加給2/3即175元，合計1470元（計算式：

　105×8+140×2+175×2=840+280+350=1470）。

㈢例假日出勤12小時工資：前2小時加給1/3即140元，第3-8小時加給2/

3即175元，第9-12小時加給5/3即280元，合計2450元 （計算式：140

×2+175×6+280×4=280+1050+1120=2450）

㈣國定假日出勤12小時工資：加倍發給工資即1470×2=2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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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1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4日

1470×24=35280 被告應給付

35280+12250+

5880=53410

被 告 已 付 34100

元，短少19310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5日

2450×5=12250

國定假日

1月1日出勤12小時

1月31日出勤12小時

2940×2=5880

111年2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18+2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2/4、2/5）

1470×20=29400 被告應給付

29400+9800+

11760=50960

被 告 已 付 30800

元，短少20160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450×4=9800

國定假日出勤

2/1、2/2、2/3、

2/28每日出勤12小時

（2/4、2/5日非春節

假期）

2940×4=11760

111年3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6日

1470×26=38220 被告應給付

38220+9800

=48020

被 告 已 付 33000

元，短少15020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450×4=9800

111年4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4日

1470×24=35280 被告應給付

35280+9800+

5880=50960

被 告 已 付 33000

元，短少17960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450×4=9800

國定假日出勤

4日、5日各出勤12小

時

2940×2=5880

111年5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6日

1470×26=38220 被告應給付

38220+12250=

50470
例假日 2450×5=1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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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告 已 付 34100

元，短少16370元

出勤12小時共5日

111年6月 平常日出勤

12小時共24日

1470×24=35280 被告應給付

35280+9800+

2940=48020

被 告 已 付 31900

元，短少16120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450×4=9800

國定假日出勤

6月3日出勤12小時

2940

111年7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4日

1470×24=35280 被告應給付

35280+12250=

47530

被 告 已 付 31900

元，短少15630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5日

2450×5=12250

111年8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6日

1470×26=38220 被告應給付

38220+9800=

48020

被告已付34965

元，短少13055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450×4=9800

111年9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3+1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9/10）

1470×24=35280 被告應給付

35280+9800+

2940=48020

被 告 已 付 34475

元，短少13545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450×4=9800

國定假日出勤

9月9日中秋節出勤12

小時

（9/10非國定假日）

2940

111年10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3日

1470×23=33810 被告應給付

33810+12250+

2940=49000

被 告 已 付 33986

元，短少15014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5日

2450×5=12250

國定假日出勤

10月10日出勤12小時

2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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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11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4日

1470×24=35280 被告應給付

35280+9800=

45080

被 告 已 付 32811

元，短少12269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450×4=9800

111年12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5日

1470×25=36750 被告應給付

36750+9800=

46550

被 告 已 付 34181

元，短少12369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450×4=9800

㈠112年度之基本工資為26400元，每小時工資額110元（計算式：

　25250÷30÷8=110）。

㈡平常日出勤12小時工資：前8小時每小時110元，第9-10小時加給1/3

即147元，第11-12小時加給2/3即183元，合計1540元（計算式：

　110×8+147×2+183×2=880+294+366=1540）。

㈢平常日出勤16小時工資：前8小時每小時110元，第9-10小時加給1/3

即147元，第11小時以上加給2/3即183元，合計2272元（計算式：

　110×8+147×2+183×6=880+294+1098=2272）。

㈣平常日出勤24小時工資：前8小時每小時110元，第9-10小時加給1/3

即147元，第11小時以上加給2/3即183元，合計3736元（計算式：

　110×8+147×2+183×14=880+294+2562=3736）。　

㈤例假日出勤12小時工資：前2小時加給1/3即147元，第3-8小時加給2/

3即183元，第9-12小時加給5/3即293元，合計2564元 （計算式：147

×2+183×6+293×4=294+1098+1172=2564）

㈥例假日出勤24小時工資：前2小時加給1/3即147元，第3-8小時加給2/

3即183元，第9小時以上加給5/3即293元，合計6080元 （計算式：14

7×2+183×6+293×16=294+1098+4688=6080）

㈦國定假日出勤12小時工資：加倍發給工資即1540×2=3080

㈧國定假日出勤24小時工資：加倍發給工資即3736×2=7472

112年1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16+4日

出勤16小時共1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1/20、1/25、1/27、

1/28，出勤12小時）

1540×20=00000

0000×1=2272

被告應給付

30800+2272+5128

+12160+15400=

65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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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告 已 付 34704

元，短少31056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1+1日

出勤24小時共1+1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1/29，出勤12小時）

2×2564=0000

0000×2=12160

國定假日出勤

1月1日出勤12小時

1月21-24日每日出勤

12小時

（1/20、1/25、

1/27、1/28、1/29日

非春節假期）

3080×5=15400

112年2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18日

出勤16小時共3日

出勤24小時共2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2/25、2/27，各出勤

24小時）

1540×18=00000

0000×3=0000

0000×2=7472

被告應給付

27720+6816+7472

+24320+7472=

73800

被 告 已 付 52781

元，短少21019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4日

6080×4=24320

國定假日出勤

2月28日出勤24小時

（2/25、2/27非國定

假日）

7472×1=7472

112年3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3日

出勤16小時共4日

1540×23=00000

0000×4=9088

被告應給付

35420+9088+

24320=68828

被 告 已 付 54500

元，短少14328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4日

6080×4=24320

112年4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17日

出勤16小時共3日

出勤24小時共1+2日

1540×17=00000

0000×3=0000

0000×3=11208

被告應給付

26180+6816+

11208+30400+

14944=89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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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4/1、4/3，各出勤24

小時） 

被 告 已 付 61500

，短少28048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5日

6080×5=30400

國定假日

4/4日兒童節出勤24

小時

4/5清明節出勤24小

時

（4/1、4/3非國定假

日）

7472×2=14944

112年5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2日

出勤16小時共4日

1540×22=00000

0000×4=9088

被告應給付

33880+9088+

24320+7472=

74760

被 告 已 付 56000

元，短少18760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4日

6080×4=24320

國定假日出勤

5/1日出勤24小時

7472×1=7472

112年6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1日

出勤16小時共2日

出勤24小時共2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6/23、6/24，各出勤

24小時） 

1540×21=00000

0000×2=0000

0000×2=7472

被告應給付

32340+4544+

7472+24320+

7472=76148

被 告 已 付 56500

元，短少19648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4日

6080×4=24320

國定假日出勤

6/22日端午節出勤24

小時

（6/23、6/24非國定

假日）

7472×1=7472

112年7月 平常日 1540×19=00000 被告應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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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勤12小時共19日

出勤16小時共5日

出勤24小時共2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7/27、7/28，各出勤

24小時）

0000×5=00000

0000×2=7472

29260+11360+

7472+30400=

78492

被 告 已 付 59500

元，短少18992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5日

6080×5=30400

7/27、7/28非國定假

日

0

112年8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3日

出勤16小時共4日 

1540×23=00000

0000×4=9088

被告應給付

35420+9088+

24320=68828

被 告 已 付 55000

元，短少13828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4日

6080×4=24320

112年9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1日

出勤16小時共3日

出勤24小時共1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9/30出勤24小時）

1540×21=00000

0000×3=0000

0000×1=3736

被告應給付

32340+6816+

3736+24320+

7472=74684

被 告 已 付 55500

元，短少19184元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4日

6080×4=24320

國定假日出勤

9/29日中秋節出勤24

小時

（9/30非國定假日）

7472×1=7472

112年10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19日

出勤16小時共3日

出勤24小時共3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1540×19=00000

0000×3=0000

0000×3=11208

被告應給付

29260+6816+

11208+30400+

7472=8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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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0/7、10/9各

出勤24小時）

被 告 已 付 61500

元，短少23656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5日

6080×5=30400

國定假日出勤

10/10日國慶日出勤

24小時

（10/5、10/7、10/9

非國定假日）

7472×1=7472

112年11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2日

出勤16小時共4日

1540×22=00000

0000×4=9088

被告應給付

33880+9088+

24320=67288

被 告 已 付 53500

元，短少13788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4日

6080×4=24320

112年12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1日

出勤16小時共4日

出勤24小時共1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12/30出勤24小時）

1540×21=00000

0000×4=0000

0000×1=3736

被告應給付

32340+9088+

3736+30400

=75564

被 告 已 付 58000

元，短少17564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5日

6080×5=30400

12/30非國定假日 0

474097

附表二：

月份 應付工資 已付工資 尚欠工資

110年9月 21472元 14300元 7172元

110年10月 48544元 34100元 14444元

110年11月 45744元 33300元 12744元

110年12月 47144元 34100元 1304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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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1月 53410元 34100元 19310元

111年2月 50960元 30800元 20160元

111年3月 48020元 33000元 15020元

111年4月 50960元 33000元 17960元

111年5月 50470元 34100元 16370元

111年6月 48020元 31900元 16120元

111年7月 47530元 31900元 15630元

111年8月 48020元 34965元 13055元

111年9月 48020元 34475元 13545元

111年10月 49000元 33986元 15014元

111年11月 45080元 32811元 12269元

111年12月 46550元 34181元 12369元

112年1月 65760元 34704元 31056元

112年2月 73800元 52781元 21019元

112月3月 68828元 54500元 14328元

112年4月 89548元 61500元 28048元

112年5月 74760元 56000元 18760元

112年6月 76148元 56500元 19648元

112年7月 78492元 59500元 18992元

112年8月 68828元 55000元 13828元

112年9月 74684元 55500元 19184元

112年10月 85156元 61500元 23656元

112年11月 67288元 53500元 13788元

112年12月 75564元 58000元 17564元

47409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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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應提撥勞工退休金數額

月份 當月薪資 應適用級距之

月提繳工資

應提撥之

勞退金

110年9月 21472元 22000元 1320元

110年10月 48544元 50600元 3036元

110年11月 45744元 45800元 2748元

110年12月 47144元 48200元 2892元

111年1月 53410元 55400元 3324元

111年2月 50960元 53000元 3180元

111年3月 48020元 48200元 2892元

111年4月 50960元 53000元 3180元

111年5月 50470元 50600元 3036元

111年6月 48020元 48200元 2892元

111年7月 47530元 48200元 2892元

111年8月 48020元 48200元 2892元

111年9月 48020元 48200元 2892元

111年10月 49000元 50600元 3036元

111年11月 45080元 45800元 2748元

111年12月 46550元 48200元 2892元

112年1月 65760元 66800元 4008元

112年2月 73800元 76500元 4590元

112月3月 68828元 69800元 4188元

112年4月 89548元 92100元 5526元

112年5月 74760元 76500元 4590元

112年6月 76148元 76500元 4590元

112年7月 78492元 80200元 481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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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8月 68828元 69800元 4188元

112年9月 74684元 76500元 4590元

112年10月 85156元 87600元 5256元

112年11月 67288元 69800元 4188元

112年12月 75564元 76500元 4590元

100968元

附表四：原告之特別休假工資

特別休假權利行

使期間

年度終結前

一日工資

特 別 休

假年資

特 別 休

假日數

應休而未休之

特別休假工資

111年3月18日至

111年9月17日

1470元 0.5年 3日 4410元

111年9月18日至

112年9月17日

1540元 1年 7日 10780元

112年9月18日至

112年12月31日

1540元 2年 10日 15400元

305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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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36號
原      告  郭鴻銘  


訴訟代理人  林祈福律師
被      告  強固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湯永郎  
訴訟代理人  李詩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00,097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提繳新臺幣69,042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負擔百分之31，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66,699元為被告供擔得假執行；如被告以新臺幣500,097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23,014元為被告供擔得假執行；如被告以新臺幣69,04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自民國110年9月18日受僱於被告，擔任保全工作，每月薪資約新臺幣（下同）3萬元，112年3月起5~6萬元。被告未替原告投保勞工保險，亦未依法提撥6%勞工退休金，上班時間為週一至週五晚上7時至翌日上午7時，每週六15時至翌日上午7時，週日及國定假日為上午7時至翌日上午7時，工作地點陸續為臺南市中華西路和緯路附近（遠雄建築工地），海佃路（遠雄建築工地）。112年12月31日被告無故通知即刻離職，兩造就勞退提繳及加班工資等雖經勞資爭議調解，但調解不成立，亦有臺南市政府勞工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稽。
（二）查原告每日工作、出勤時數依附件三（見本院卷㈠第125-333頁），已領取之工資如原證6表格「月實領金額」欄所示（見補字卷第121頁）。被告未依法給付原告基本工資時薪差額、加班工資、提繳勞工資休金及特別休假應休未休工資，謹分列請求如下：
　　⒈加班工資：平日加班工資718,581元、國定假日加班工資282,669元、例假日加班工資673,906元。
　　⒉低於基本時薪之差額49,456元。
　　⒊提繳勞工退休金69,042元。
　　⒋特別休假折算工資26,000元。　　
（三）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750,61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應提繳勞工退休金69,042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⒊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⒋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抗辯：
（一）兩造約定之勞動條件係被告每月給付原告之薪資包含原告每月正常工時外之例假、國定假日及延長工時之工資，即俗稱之概括式薪資，且兩造係約定月薪制，而非時薪制，則原告陳稱被告給付之時薪遠低於勞動部公布之最低時薪云云，容有所誤。
　　⒈按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成立之時，係基於平等之地位，勞工得依雇主所提出之勞動條件決定是否成立契約，則為顧及勞雇雙方整體利益及契約自由原則，如勞工自始對於勞動條件表示同意而受僱，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成立時，即約定例假、國定假日及延長工時之工資給付方式，且所約定工資又未低於基本工資加計假日、延長工時工資之總額時，即不應認為達反勞基法之規定，勞雇雙方自應受其拘束，勞方事後不得任意翻異，更行請求例、休假日之加班工資（參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540號判決意旨）；反之，若勞雇雙方約定之薪資數額，低於法定基本工資及加計例休假及延時工資之總額時，勞工始得依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請求其差額，亦即僅該部分之約定失其效力（參照本院暨所屬法院99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5號研討結果、司法院第14期司法業務研究會司法院第一廳研究意見）。
　　⒉查兩造於110年9月18日成立勞動契約，約定勞動條件為：
　　　原告擔任保全員職務，每日工作時間為12小時，全月無休；自112年1月起，約定每月工作時間為週一至週五每日晚上7時至翌日上午7時，週六下午3時至翌日上午7時，週日上午7時至翌日上午7時；薪資自110年9月至111年7月約定為月薪33,000元（大月31天34,100元，小月30天33,000元）；自111年8月至112年1月調薪為每月36,000元（大月31天37,200元，小月30天36,000元）；於112年2月至112年12月調薪為每月45,000元（大月31天46,500元，小月30天45,000元）；準此，被告即長期固定每日均提供工作予原告，原告則固定受僱於被告，非屬不定時間提供勞務，且兩造係約定以上開工資為包含例假、國定假日及延長工時之工資，即俗稱之概括式薪資，是被告每月給付原告之薪資即已包含原告每月正常工時外之例假、國定假日及延長工時之工資，則依上開勞動實務見解所示，兩造顯係約定以月薪制給付薪資，而非原告所稱之日薪制，則原告陳稱被告給付之時薪遠低於勞動部公布之最低時薪云云，容有所誤，合先述明。
　　⒊復兩造約定之工作條件為全月無休，且保全員之工作性質係需每日出勤，非屬不固定工作需求，則被告時係上需要保全員每日固定出勤，原告實際之工作時間亦為如此（如有請假需求則為例外），被告有何理由自找麻煩與原告約定按小時或按日計算薪資（每天都來上班，卻要於計算薪資時再去拆成每小時去計算），豈非徒耗時間精力，顯有違一般經驗法則及勞動實務；反之，被告所抗辯因原告工
　　　作日數時間均固定，為避免計算薪資上之麻煩，而將概括性地將原告每月工資、例假、國定假日及延長工時之工資均包含在內而按月給付薪資，始符合兩造約定及一般勞動實務。 
　　⒋又縱為月薪制，資方於約定薪資時其內心必然就薪資數額有一定衡量標準，譬如同行業之數額或亦可能先認定每日之數額再乘以30天計算：
　　　⑴例如以月薪24,000元為例，資方可能先以該等工作每日800元為合理，再乘以30天即為渠認定之每月合理薪資，並以之與勞方合意為每月薪資，則該等薪資是否即可解釋為係以每日計薪，每日薪資為800元，時薪為100元，而不符勞基法時薪之基本工資？若勞方該月請假5天，資方於計算當月薪資時未計算該5日之薪資，勞方是否即得主張係以日計薪？
　　　⑵再以111年10月（31天）為例：原告當月請假2日，共出勤29日，當月兩造約定之薪資37,200元，被告於計算當月薪資時即依比例未計算該2日之薪資（此為給付與對待給付之必然，原告未提供勞務，被告即無需給付薪資，並非即可解讀為按日計薪），給付薪資為34,800元；然原告即將該29日出勤日數，以每日12小時換算，共計348小時，即主張被告係以時薪計算薪資云云，然渠主張豈非倒果為因，以正、反算之結果任意月面解釋兩造之薪資給付方式，顯無足採。
　　⒌綜上所述，兩造約定之薪資計算方式究為日薪制或月薪制，仍應以被告是否長期固定每日均提供工作予原告？原告是否固定受僱於被告，非屬不固定時間提供勞務？兩造約定之工資是否包含例假、國定假日及延長工時之工資？以為認定，則兩造顯係約定月薪制，而非時薪制，則原告陳稱被告給付之時薪遠低於勞動部公布之最低時薪云云，容有所誤，合先述明。 　
（二）對於原告民事準備㈢狀附件三之主張平日加班費、例假日加班費、國家假日加班費之計算方式，被告意見如下：
　　⒈平日加班費明細表：被告就所載各月 「出勤時數」不爭執，然其延長工時之工資計算基準應以當年度每月基本工資數額（即110年為24,000元，平均時薪為100元；111年為25,200元，平均時薪為105元；112年為26,400元，平均時薪為110元）為準。 
　　⒉例假日加班費明細表：被告就所載各月 「出勤時數」不爭執，然其延長工時之工資計算基準應以當年度每月基本工資數額（即110年為24,000元，平均時薪為100元：111午為25,200元，平均時薪為105元；112年為26,400元，平均時薪為110元）為準。 
　　⒊國定假日加班費明細表：
　　　⑴原告於110年9月18日始任職，則110年之國定假日即為9月21日（出勤時數12）及10月10日（出勤時數12)。
　　　⑵111年之國定假日為1月1日（出勤時數12)，1月31日至2月3日（每日出勤時數12)、2月28日（出勤時數12)、4月4日（出勤時數12)、4月5日（出勤時數12)、5月1日（出勤時數12)、6月3日（出勤時數12)，9月10日（出勤時數12)'10月10日（出勤時數12)。
　　　⑶112年之一國定假日為1月1日（出勤時數12)、1月21日至1月24日（每日出時數12）、2月28日（出勤時數24）、4月4日（出勤時數24)、4月5日（出勤時數24)、5月1日（出勤時數24)、6月22日（出勤時數24)、9月29日（出勤時數24)、10月10日（出勤時數24）。
　　　⑷計算「國定假日加班費明細表」之工資計算基準應以當年度每月基本工資數額（即110年為24,000元，平均時薪為100元；111年為25,200元，平均時薪為105元；112年為26,400元，平均時薪為110元）為準。 
（三）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明均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⒊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宣告。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自110年9月18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受僱於被告，擔任保全工作；自110年9月18日起至112年1月31日止，上班時間為週一至週日晚上7時到翌日早上7時；自112年2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上班時間為週一至週五晚上7時到翌日早上7時，每週六下午3時至翌日上午7時，週日為上午7時至翌日上午7時（下稱系爭契約）。
（二）系爭契約未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就兩造對於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另行約定，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
（三）原告提出原證二出勤表（補字卷第23-101頁）形式上為真
　　　正。
（四）原告每日工作、出勤時數依附件三（見本院卷㈠125-333 頁）形式上為真正。
（五）原告受僱於被告期間沒有特別休假。
（六）被告沒有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平日加班工資、718,581元、國定假日加班工資282,669元、例假日加班工資673,906元、低於基本時薪的差額49,456元，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按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依第32條第4項規定，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1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2以上。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勞基法第21條第1項、第22條第2項前段、第24條、第39條分別定有明文。　
　　⒉原告自110年9月18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受僱於被告，擔任保全工作，原告提出原證2出勤時數表、原告每日工作、出勤時數依附件三（見本院卷㈠125-333頁），形式上為真正，兩造對此均不爭執，此部分之事實應可認定。查原告之工作時間，依上開原證2出勤時數表、附件三出勤明細表所示，已逾勞基法第30條所示之正常工作時間，雖被告抗辯稱兩造之薪資為概括式薪資，被告給付之工資已包含原告每月正常工時外之例假、國定假日及延長工時之工資云云。兩造固然得自由議定工資，以一定金額概括包含每月正常工時、延長工時及例假日、國定假日之工資，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兩造議定工資數額如原證6月實領金額欄所示（見補字卷第121頁），惟被告給付原告之薪資111年8月為34,965元，111年9月為34,475元，111年10月為33,986 元，111年11月為32,811元，111年12月為34,181元，112年1月為34,704元，112年2月為52,781元，此有原告之薪資領取證明可參（見本院卷第41-45頁），上開月份領取薪資數額應予更正，其餘領取數額均如原證6所載，詳如附表二「已付工資」欄所示，則應以此計算原告領取之薪資是否低於基本工資。
　　⒊按勞基法第84條之1有關勞雇雙方對於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有另行約定時，應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之規定，係強制規定，如未經當地主管機關核備，該約定尚不得排除同法第30條、第32條、第36條、第37條及第49條規定之限制，除可發生公法上不利於雇主之效果外，如發生民事爭議，法院自應於具體個案，就工作時間等事項另行約定而未經核備者，本於落實保護勞工權益之立法目的，依上開第30條等規定予以調整，並依同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計付工資，103年11月21日大法官釋字第726號著有解釋文可資參照。原告與被告之系爭契約約定原告工作日之正常工時為12-24小時，而保全人員早於87年7月27日經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以（87）台勞動二字第032743號函文核定為勞基法第84條之1之工作者。雖依原告與被告之約定，每工作日正常工時可達12-24小時，但被告既未依照勞基法第84條之1向主管機關為報備，依上揭大法官解釋，即無從排除同法第30條、第32條、第36條、第37條及第49條規定之限制而應依上開第30條等規定予以調整，並依同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計付工資。
　　⒋又原告主張其延時工作、例假日、國定假日加班應採時薪制來計算其工資云云。然查，我國現制關於勞基法下之基本工資，有每月之基本工資（月薪制）及每小時之基本工資（時薪制），自96年7月1日後，將每月基本工資除以30日換算時薪後所得之數額，皆低於每小時基本工資之數額，此乃因時薪制多係針對部分工時工作者，其無工作日原則上並無薪資所得，時薪即爲所得薪資除以實際工作之時數；而月薪制係按月論薪，每月所得薪資相對應之工作内容是以整個月份30日來看，於該月份之休息日（通常為週六）、例假（通常為週日）雖未工作，仍屬有薪之放假，是以採月薪制之勞工，其時薪係以月薪除以包括實際工作日、休息日、例假在内之整個月份之日數計算，即除以240（8小時乘以30日）計算。月薪制下之時薪是以包括休息日、例假在内之整個月份之日數而論，與時薪制僅以實際工作時數而論有所不同，故方有法定基本月薪所換算之時薪低於法定基本時薪之情形。原告依其出勤時數表，
　　　被告是長期固定提供工作予原告，原告是固定受僱於被告，非屬不固定時間提供勞務，係屬全時工作者，並非部分工時勞工；再者，兩造係按月給付薪資，綜上契約特徵，原告應係月薪制勞工，而非時薪制勞工。原告主張其為時薪制勞工，應以勞動部公布之基本時薪來計算其工資尚無可採，而應以月薪制基本工資即110年24,000元、111年25,250元、112年26,400元加以計算工資。
　　⒌查依附表一所示，原告110年度之工資計算方式：⑴110年度之基本工資為24,000元，每小時工資額100元（計算式：24,000÷30÷8=100）。⑵平常日出勤12小時工資：前8小時每小時100元，第9-10小時加給1/3即133元，第11-12小時加給2/3即167元，合計1,400元（計算式：100×8+133×2+167×2=1400）。⑶例假日出勤12小時工資：前2小時加給1/3即133元，第3~8小時加給2/3即167元，第8~12小時加給5/3即267元，合計2,336元（計算式：133×2+167×6+267×4=266+1002+1068=2336）。⑷國定假日出勤12小時工資：加倍發給工資即1,400×2=2,800元。原告111年及112年之工資計算方式亦同，僅基本工資數額調整為111年25,250元、112年26,400元。則被告每月給付原告之工資均低於月薪制之基本工資，依附表一、二所示，總計短少給付474,097元，上開金額已包括平常日延長工時、例假日工資、國定假日工資。又兩造係約定月薪制，而非時薪制，已如前述，被告給付原告之薪資不足月薪制基本工資部分，已由本院計算如前，故本件不存在原告所稱被告給付低於基本時薪49,456元之情事，原告此部分之主張為無理由。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平日加班工資718,581元、國定假日加班工資282,669元、例假日加班工資673,906元、低於基本時薪之差額49,456元，以上總計1,724,612元，在附表一、二認定之474,097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二）原告請求被告提繳勞工退休金69,042元，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前項請求權，自勞工離職時起，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分別定有明文。又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原告自110年9月18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受僱於被告，惟被告未替原告投保勞工保險，亦未提撥勞工退休金，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則加計附表一所示之工資差額及加班費後，原告每月應領工資詳如附表三之當月薪資欄所示，受僱期間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依109年11月5日勞動部勞動福3字第1090136036B號令、110年年0月0日生效之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及受僱期間自111年1月起至112年12月底止，依110年11月24日勞動部勞動福3字第1100136255號令、111年0月0日生效之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計算被告每月應為原告提繳之勞工退休金詳如附表三所示，共100,968元，原告僅請求69,042元自無不可 。是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補提繳自110年9月18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之勞工退休金69,042元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亦屬有據。　　　　
（三）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折算工資26,000元，是否有理由？經查：
　　 「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日。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十日。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每年十五日。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4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自110年9月18日至112年12月31日止受僱於被告期間，沒有特別休假，則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之規定，有如附表四所示之特別休假日數，因年度終結及系爭契約終止，被告自應發給原告應休未休日數之工資。經查，原告在特別休假年度終結前一日之平常日工資分別為1,470元、1,540元、1,540元（詳附表一），則原告得請求之工資，依附表四所示為30,590元，原告僅請求26,000元，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本於系爭契約、勞基法第24條、第38條條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工資474,097元、應休未休特別休假工資26,000元，以上共500,09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8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規定，請求被告提撥69,042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原告勝訴部分核無不合，爰份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原告敗訴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併予駁回，附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張麗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8 　　日
　　　　　　　　　　　　　　　　書 記 官　高培馨
		附表一：工資計算表

		


		


		




		㈠110年度之基本工資為24,000元，每小時工資額100元（計算式：24,000÷30÷8=100）。
㈡平常日出勤12小時工資：前8小時每小時100元，第9-10小時加給1/3即133元，第11-12小時加給2/3即167元，合計1,400元（計算式：100×8+133×2+167×2=1400）。
㈢例假日出勤12小時工資：前2小時加給1/3即133元，第3-8小時加給2/3即167元，第8-12小時加給5/3即267元，合計2,336元 （計算式：133×2+167×6+267×4=266+1002+1068=2336））
㈣國定假日出勤12小時工資：加倍發給工資即1,400×2=2,800

		


		


		




		時間

		各項請求計算

		依法應發給工資

		被告已發給，及有無短少



		110年9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9+1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9/20）

		1400×10=14,000

		被告應給付
14,000+4,672+
2800=21472 


被告已付14300元，短少7172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2日

		2336×2=4,672

		




		


		國定假日出勤
9月21日中秋節出勤
12小時（9月20日為彈性放假日非國定假日）

		2800

		




		110年10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5+1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10/11）

		1400×26=36400

		被告應給付
36400+9344+
2800=48544


被告已付34100元，短少14444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336×4=9344

		




		


		國定假日
10月10日出勤12小時
（10月11日非國定假日）

		2800

		




		110年11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6日

		1400×26=36400

		被告應給付
36400+9344=
45744
被告已付33300元，短少12744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336×4=9344

		




		110年12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6+1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12/31）

		1400×27=37800

		被告應給付
37800+9344=
47144


被告已付34100元，短少13044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336×4=9344

		




		


		12月31日非國定假日

		0

		




		㈠111年度之基本工資為25250元，每小時工資額105元（計算式：
　25250÷30÷8=105）。
㈡平常日出勤12小時工資：前8小時每小時105元，第9-10小時加給1/3即140元，第11-12小時加給2/3即175元，合計1470元（計算式：
　105×8+140×2+175×2=840+280+350=1470）。
㈢例假日出勤12小時工資：前2小時加給1/3即140元，第3-8小時加給2/3即175元，第9-12小時加給5/3即280元，合計2450元 （計算式：140×2+175×6+280×4=280+1050+1120=2450）
㈣國定假日出勤12小時工資：加倍發給工資即1470×2=2940

		


		


		




		111年1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4日

		1470×24=35280

		被告應給付
35280+12250+
5880=53410


被告已付34100元，短少19310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5日

		2450×5=12250

		




		


		國定假日
1月1日出勤12小時
1月31日出勤12小時

		2940×2=5880

		




		111年2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18+2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2/4、2/5）

		1470×20=29400

		被告應給付
29400+9800+
11760=50960


被告已付30800元，短少20160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450×4=9800

		




		


		國定假日出勤
2/1、2/2、2/3、
2/28每日出勤12小時
（2/4、2/5日非春節假期）

		2940×4=11760

		




		111年3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6日

		1470×26=38220

		被告應給付
38220+9800
=48020
被告已付33000元，短少15020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450×4=9800

		




		111年4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4日

		1470×24=35280

		被告應給付
35280+9800+
5880=50960


被告已付33000元，短少17960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450×4=9800

		




		


		國定假日出勤
4日、5日各出勤12小時

		2940×2=5880

		




		111年5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6日

		1470×26=38220

		被告應給付
38220+12250=
50470
被告已付34100元，短少16370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5日

		2450×5=12250

		




		111年6月

		平常日出勤
12小時共24日

		1470×24=35280

		被告應給付
35280+9800+
2940=48020


被告已付31900元，短少16120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450×4=9800

		




		


		國定假日出勤
6月3日出勤12小時

		2940

		




		111年7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4日

		1470×24=35280

		被告應給付
35280+12250=
47530
被告已付31900元，短少15630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5日

		2450×5=12250

		




		111年8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6日

		1470×26=38220

		被告應給付
38220+9800=
48020
被告已付34965
元，短少13055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450×4=9800

		




		111年9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3+1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9/10）

		1470×24=35280

		被告應給付
35280+9800+
2940=48020


被告已付34475元，短少13545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450×4=9800

		




		


		國定假日出勤
9月9日中秋節出勤12小時
（9/10非國定假日）

		2940

		




		111年10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3日

		1470×23=33810

		被告應給付
33810+12250+
2940=49000
被告已付33986元，短少15014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5日

		2450×5=12250

		




		


		國定假日出勤
10月10日出勤12小時

		2940

		




		111年11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4日

		1470×24=35280

		被告應給付
35280+9800=
45080
被告已付32811元，短少12269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450×4=9800

		




		111年12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5日

		1470×25=36750

		被告應給付
36750+9800=
46550
被告已付34181元，短少12369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450×4=9800

		




		㈠112年度之基本工資為26400元，每小時工資額110元（計算式：
　25250÷30÷8=110）。
㈡平常日出勤12小時工資：前8小時每小時110元，第9-10小時加給1/3即147元，第11-12小時加給2/3即183元，合計1540元（計算式：
　110×8+147×2+183×2=880+294+366=1540）。
㈢平常日出勤16小時工資：前8小時每小時110元，第9-10小時加給1/3即147元，第11小時以上加給2/3即183元，合計2272元（計算式：
　110×8+147×2+183×6=880+294+1098=2272）。
㈣平常日出勤24小時工資：前8小時每小時110元，第9-10小時加給1/3即147元，第11小時以上加給2/3即183元，合計3736元（計算式：
　110×8+147×2+183×14=880+294+2562=3736）。　
㈤例假日出勤12小時工資：前2小時加給1/3即147元，第3-8小時加給2/3即183元，第9-12小時加給5/3即293元，合計2564元 （計算式：147×2+183×6+293×4=294+1098+1172=2564）
㈥例假日出勤24小時工資：前2小時加給1/3即147元，第3-8小時加給2/3即183元，第9小時以上加給5/3即293元，合計6080元 （計算式：147×2+183×6+293×16=294+1098+4688=6080）
㈦國定假日出勤12小時工資：加倍發給工資即1540×2=3080
㈧國定假日出勤24小時工資：加倍發給工資即3736×2=7472

		


		


		




		112年1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16+4日
出勤16小時共1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1/20、1/25、1/27、1/28，出勤12小時）

		1540×20=00000
0000×1=2272

		被告應給付
30800+2272+5128+12160+15400=
65760


被告已付34704元，短少31056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1+1日
出勤24小時共1+1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1/29，出勤12小時）

		2×2564=0000
0000×2=12160

		




		


		國定假日出勤
1月1日出勤12小時
1月21-24日每日出勤
12小時
（1/20、1/25、
1/27、1/28、1/29日非春節假期）

		

3080×5=15400

		




		112年2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18日
出勤16小時共3日
出勤24小時共2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2/25、2/27，各出勤24小時）

		1540×18=00000
0000×3=0000
0000×2=7472

		被告應給付
27720+6816+7472+24320+7472=
73800


被告已付52781元，短少21019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4日

		6080×4=24320

		




		


		國定假日出勤
2月28日出勤24小時
（2/25、2/27非國定假日）

		7472×1=7472

		




		112年3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3日
出勤16小時共4日

		1540×23=00000
0000×4=9088

		被告應給付
35420+9088+
24320=68828
被告已付54500元，短少14328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4日

		6080×4=24320

		




		112年4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17日
出勤16小時共3日
出勤24小時共1+2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4/1、4/3，各出勤24小時） 

		1540×17=00000
0000×3=0000
0000×3=11208



		被告應給付
26180+6816+
11208+30400+
14944=89548


被告已付61500 ，短少28048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5日

		6080×5=30400

		




		


		國定假日
4/4日兒童節出勤24小時
4/5清明節出勤24小時
（4/1、4/3非國定假日）

		7472×2=14944

		




		112年5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2日
出勤16小時共4日

		1540×22=00000
0000×4=9088



		被告應給付
33880+9088+
24320+7472=
74760


被告已付56000元，短少18760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4日

		6080×4=24320

		




		


		國定假日出勤
5/1日出勤24小時

		7472×1=7472

		




		112年6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1日
出勤16小時共2日
出勤24小時共2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6/23、6/24，各出勤24小時） 

		1540×21=00000
0000×2=0000
0000×2=7472

		被告應給付
32340+4544+
7472+24320+
7472=76148


被告已付56500元，短少19648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4日

		6080×4=24320

		




		


		國定假日出勤
6/22日端午節出勤24小時
（6/23、6/24非國定假日）

		7472×1=7472

		




		112年7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19日
出勤16小時共5日
出勤24小時共2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7/27、7/28，各出勤24小時）

		1540×19=00000
0000×5=00000
0000×2=7472

		被告應給付
29260+11360+
7472+30400=
78492
被告已付59500元，短少18992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5日

		6080×5=30400

		




		


		7/27、7/28非國定假日

		0

		




		112年8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3日
出勤16小時共4日 

		1540×23=00000
0000×4=9088

		被告應給付
35420+9088+
24320=68828


被告已付55000元，短少13828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4日

		6080×4=24320

		




		112年9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1日
出勤16小時共3日
出勤24小時共1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9/30出勤24小時）

		1540×21=00000
0000×3=0000
0000×1=3736

		被告應給付
32340+6816+
3736+24320+
7472=74684


被告已付55500元，短少19184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4日

		6080×4=24320

		




		


		國定假日出勤
9/29日中秋節出勤24小時
（9/30非國定假日）

		7472×1=7472

		




		112年10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19日
出勤16小時共3日
出勤24小時共3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10/5、10/7、10/9各出勤24小時）

		1540×19=00000
0000×3=0000
0000×3=11208

		被告應給付
29260+6816+
11208+30400+
7472=85156


被告已付61500元，短少23656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5日

		6080×5=30400

		




		


		國定假日出勤
10/10日國慶日出勤
24小時
（10/5、10/7、10/9非國定假日）

		7472×1=7472

		




		112年11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2日
出勤16小時共4日

		1540×22=00000
0000×4=9088

		被告應給付
33880+9088+
24320=67288


被告已付53500元，短少13788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4日

		6080×4=24320

		




		112年12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1日
出勤16小時共4日
出勤24小時共1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12/30出勤24小時）

		1540×21=00000
0000×4=0000
0000×1=3736

		被告應給付
32340+9088+
3736+30400
=75564
被告已付58000元，短少17564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5日

		6080×5=30400

		




		


		12/30非國定假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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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二：

		


		


		




		月份

		應付工資

		已付工資

		尚欠工資



		110年9月

		21472元

		14300元

		7172元



		110年10月

		48544元

		34100元

		14444元



		110年11月

		45744元

		33300元

		12744元



		110年12月

		47144元

		34100元

		13044元



		111年1月

		53410元

		34100元

		19310元



		111年2月

		50960元

		30800元

		20160元



		111年3月

		48020元

		33000元

		15020元



		111年4月

		50960元

		33000元

		17960元



		111年5月

		50470元

		34100元

		16370元



		111年6月

		48020元

		31900元

		16120元



		111年7月

		47530元

		31900元

		15630元



		111年8月

		48020元

		34965元

		13055元



		111年9月

		48020元

		34475元

		13545元



		111年10月

		49000元

		33986元

		15014元



		111年11月

		45080元

		32811元

		12269元



		111年12月

		46550元

		34181元

		12369元



		112年1月

		65760元

		34704元

		31056元



		112年2月

		73800元

		52781元

		21019元



		112月3月

		68828元

		54500元

		14328元



		112年4月

		89548元

		61500元

		28048元



		112年5月

		74760元

		56000元

		18760元



		112年6月

		76148元

		56500元

		19648元



		112年7月

		78492元

		59500元

		18992元



		112年8月

		68828元

		55000元

		13828元



		112年9月

		74684元

		55500元

		19184元



		112年10月

		85156元

		61500元

		23656元



		112年11月

		67288元

		53500元

		13788元



		112年12月

		75564元

		58000元

		17564元



		


		


		


		474097元









		附表三：應提撥勞工退休金數額

		


		


		




		月份

		當月薪資

		應適用級距之月提繳工資

		應提撥之勞退金



		110年9月

		21472元

		22000元

		1320元



		110年10月

		48544元

		50600元

		3036元



		110年11月

		45744元

		45800元

		2748元



		110年12月

		47144元

		48200元

		2892元



		111年1月

		53410元

		55400元

		3324元



		111年2月

		50960元

		53000元

		3180元



		111年3月

		48020元

		48200元

		2892元



		111年4月

		50960元

		53000元

		3180元



		111年5月

		50470元

		50600元

		3036元



		111年6月

		48020元

		48200元

		2892元



		111年7月

		47530元

		48200元

		2892元



		111年8月

		48020元

		48200元

		2892元



		111年9月

		48020元

		48200元

		2892元



		111年10月

		49000元

		50600元

		3036元



		111年11月

		45080元

		45800元

		2748元



		111年12月

		46550元

		48200元

		2892元



		112年1月

		65760元

		66800元

		4008元



		112年2月

		73800元

		76500元

		4590元



		112月3月

		68828元

		69800元

		4188元



		112年4月

		89548元

		92100元

		5526元



		112年5月

		74760元

		76500元

		4590元



		112年6月

		76148元

		76500元

		4590元



		112年7月

		78492元

		80200元

		4812元



		112年8月

		68828元

		69800元

		4188元



		112年9月

		74684元

		76500元

		4590元



		112年10月

		85156元

		87600元

		5256元



		112年11月

		67288元

		69800元

		4188元



		112年12月

		75564元

		76500元

		4590元



		


		


		


		100968元







　　　　　
		附表四：原告之特別休假工資

		


		


		


		




		特別休假權利行使期間

		年度終結前一日工資

		特別休假年資

		特別休假日數

		應休而未休之特別休假工資



		111年3月18日至111年9月17日

		1470元

		0.5年

		3日

		4410元



		111年9月18日至112年9月17日

		1540元

		1年

		7日

		10780元



		112年9月18日至112年12月31日

		1540元

		2年

		10日

		15400元



		


		


		


		


		30590元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36號

原      告  郭鴻銘  



訴訟代理人  林祈福律師

被      告  強固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湯永郎  

訴訟代理人  李詩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8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00,097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21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提繳新臺幣69,042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負擔百分之31，餘由原告負擔

。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66,699元為被告供擔得假執行；

如被告以新臺幣500,097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23,014元為被告供擔得假執行；如

被告以新臺幣69,04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自民國110年9月18日受僱於被告，擔任保全工作，每

      月薪資約新臺幣（下同）3萬元，112年3月起5~6萬元。被

      告未替原告投保勞工保險，亦未依法提撥6%勞工退休金，

      上班時間為週一至週五晚上7時至翌日上午7時，每週六15

      時至翌日上午7時，週日及國定假日為上午7時至翌日上午

      7時，工作地點陸續為臺南市中華西路和緯路附近（遠雄

      建築工地），海佃路（遠雄建築工地）。112年12月31日

      被告無故通知即刻離職，兩造就勞退提繳及加班工資等雖

      經勞資爭議調解，但調解不成立，亦有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稽。

（二）查原告每日工作、出勤時數依附件三（見本院卷㈠第125-3

      33頁），已領取之工資如原證6表格「月實領金額」欄所

      示（見補字卷第121頁）。被告未依法給付原告基本工資

      時薪差額、加班工資、提繳勞工資休金及特別休假應休未

      休工資，謹分列請求如下：

　　⒈加班工資：平日加班工資718,581元、國定假日加班工資28

      2,669元、例假日加班工資673,906元。

　　⒉低於基本時薪之差額49,456元。

　　⒊提繳勞工退休金69,042元。

　　⒋特別休假折算工資26,000元。　　

（三）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750,61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應提繳勞工退休金69,042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

　　⒊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⒋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抗辯：

（一）兩造約定之勞動條件係被告每月給付原告之薪資包含原告

      每月正常工時外之例假、國定假日及延長工時之工資，即

      俗稱之概括式薪資，且兩造係約定月薪制，而非時薪制，

      則原告陳稱被告給付之時薪遠低於勞動部公布之最低時薪

      云云，容有所誤。

　　⒈按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成立之時，係基於平等之地位，勞

      工得依雇主所提出之勞動條件決定是否成立契約，則為顧

      及勞雇雙方整體利益及契約自由原則，如勞工自始對於勞

      動條件表示同意而受僱，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成立時，即

      約定例假、國定假日及延長工時之工資給付方式，且所約

      定工資又未低於基本工資加計假日、延長工時工資之總額

      時，即不應認為達反勞基法之規定，勞雇雙方自應受其拘

      束，勞方事後不得任意翻異，更行請求例、休假日之加班

      工資（參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540號判決意旨）

      ；反之，若勞雇雙方約定之薪資數額，低於法定基本工資

      及加計例休假及延時工資之總額時，勞工始得依勞基法第

      24條、第39條規定請求其差額，亦即僅該部分之約定失其

      效力（參照本院暨所屬法院99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

      15號研討結果、司法院第14期司法業務研究會司法院第一

      廳研究意見）。

　　⒉查兩造於110年9月18日成立勞動契約，約定勞動條件為：

　　　原告擔任保全員職務，每日工作時間為12小時，全月無休

      ；自112年1月起，約定每月工作時間為週一至週五每日晚

      上7時至翌日上午7時，週六下午3時至翌日上午7時，週日

      上午7時至翌日上午7時；薪資自110年9月至111年7月約定

      為月薪33,000元（大月31天34,100元，小月30天33,000元

      ）；自111年8月至112年1月調薪為每月36,000元（大月31

      天37,200元，小月30天36,000元）；於112年2月至112年1

      2月調薪為每月45,000元（大月31天46,500元，小月30天4

      5,000元）；準此，被告即長期固定每日均提供工作予原

      告，原告則固定受僱於被告，非屬不定時間提供勞務，且

      兩造係約定以上開工資為包含例假、國定假日及延長工時

      之工資，即俗稱之概括式薪資，是被告每月給付原告之薪

      資即已包含原告每月正常工時外之例假、國定假日及延長

      工時之工資，則依上開勞動實務見解所示，兩造顯係約定

      以月薪制給付薪資，而非原告所稱之日薪制，則原告陳稱

      被告給付之時薪遠低於勞動部公布之最低時薪云云，容有

      所誤，合先述明。

　　⒊復兩造約定之工作條件為全月無休，且保全員之工作性質

      係需每日出勤，非屬不固定工作需求，則被告時係上需要

      保全員每日固定出勤，原告實際之工作時間亦為如此（如

      有請假需求則為例外），被告有何理由自找麻煩與原告約

      定按小時或按日計算薪資（每天都來上班，卻要於計算薪

      資時再去拆成每小時去計算），豈非徒耗時間精力，顯有

      違一般經驗法則及勞動實務；反之，被告所抗辯因原告工

　　　作日數時間均固定，為避免計算薪資上之麻煩，而將概括

      性地將原告每月工資、例假、國定假日及延長工時之工資

      均包含在內而按月給付薪資，始符合兩造約定及一般勞動

      實務。 

　　⒋又縱為月薪制，資方於約定薪資時其內心必然就薪資數額

      有一定衡量標準，譬如同行業之數額或亦可能先認定每日

      之數額再乘以30天計算：

　　　⑴例如以月薪24,000元為例，資方可能先以該等工作每日8

        00元為合理，再乘以30天即為渠認定之每月合理薪資，

        並以之與勞方合意為每月薪資，則該等薪資是否即可解

        釋為係以每日計薪，每日薪資為800元，時薪為100元，

        而不符勞基法時薪之基本工資？若勞方該月請假5天，

        資方於計算當月薪資時未計算該5日之薪資，勞方是否

        即得主張係以日計薪？

　　　⑵再以111年10月（31天）為例：原告當月請假2日，共出

        勤29日，當月兩造約定之薪資37,200元，被告於計算當

        月薪資時即依比例未計算該2日之薪資（此為給付與對

        待給付之必然，原告未提供勞務，被告即無需給付薪資

        ，並非即可解讀為按日計薪），給付薪資為34,800元；

        然原告即將該29日出勤日數，以每日12小時換算，共計

        348小時，即主張被告係以時薪計算薪資云云，然渠主

        張豈非倒果為因，以正、反算之結果任意月面解釋兩造

        之薪資給付方式，顯無足採。

　　⒌綜上所述，兩造約定之薪資計算方式究為日薪制或月薪制

      ，仍應以被告是否長期固定每日均提供工作予原告？原告

      是否固定受僱於被告，非屬不固定時間提供勞務？兩造約

      定之工資是否包含例假、國定假日及延長工時之工資？以

      為認定，則兩造顯係約定月薪制，而非時薪制，則原告陳

      稱被告給付之時薪遠低於勞動部公布之最低時薪云云，容

      有所誤，合先述明。 　

（二）對於原告民事準備㈢狀附件三之主張平日加班費、例假日

      加班費、國家假日加班費之計算方式，被告意見如下：

　　⒈平日加班費明細表：被告就所載各月 「出勤時數」不爭執

      ，然其延長工時之工資計算基準應以當年度每月基本工資

      數額（即110年為24,000元，平均時薪為100元；111年為2

      5,200元，平均時薪為105元；112年為26,400元，平均時

      薪為110元）為準。 

　　⒉例假日加班費明細表：被告就所載各月 「出勤時數」不爭

      執，然其延長工時之工資計算基準應以當年度每月基本工

      資數額（即110年為24,000元，平均時薪為100元：111午

      為25,200元，平均時薪為105元；112年為26,400元，平均

      時薪為110元）為準。 

　　⒊國定假日加班費明細表：

　　　⑴原告於110年9月18日始任職，則110年之國定假日即為9

        月21日（出勤時數12）及10月10日（出勤時數12)。

　　　⑵111年之國定假日為1月1日（出勤時數12)，1月31日至2

        月3日（每日出勤時數12)、2月28日（出勤時數12)、4

        月4日（出勤時數12)、4月5日（出勤時數12)、5月1日

        （出勤時數12)、6月3日（出勤時數12)，9月10日（出

        勤時數12)'10月10日（出勤時數12)。

　　　⑶112年之一國定假日為1月1日（出勤時數12)、1月21日至

        1月24日（每日出時數12）、2月28日（出勤時數24）、

        4月4日（出勤時數24)、4月5日（出勤時數24)、5月1日

        （出勤時數24)、6月22日（出勤時數24)、9月29日（出

        勤時數24)、10月10日（出勤時數24）。

　　　⑷計算「國定假日加班費明細表」之工資計算基準應以當

        年度每月基本工資數額（即110年為24,000元，平均時

        薪為100元；111年為25,200元，平均時薪為105元；112

        年為26,400元，平均時薪為110元）為準。 

（三）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明均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⒊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宣告。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自110年9月18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受僱於被告，

      擔任保全工作；自110年9月18日起至112年1月31日止，上

      班時間為週一至週日晚上7時到翌日早上7時；自112年2月

      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上班時間為週一至週五晚上7

      時到翌日早上7時，每週六下午3時至翌日上午7時，週日

      為上午7時至翌日上午7時（下稱系爭契約）。

（二）系爭契約未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

      ，就兩造對於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另行約定，報請當地

      主管機關核備。

（三）原告提出原證二出勤表（補字卷第23-101頁）形式上為真

　　　正。

（四）原告每日工作、出勤時數依附件三（見本院卷㈠125-333 

      頁）形式上為真正。

（五）原告受僱於被告期間沒有特別休假。

（六）被告沒有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平日加班工資、718,581元、國定假日

      加班工資282,669元、例假日加班工資673,906元、低於基

      本時薪的差額49,456元，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按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工資應

      全額直接給付勞工。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

      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

      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再延長

      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

      2以上。依第32條第4項規定，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

      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

      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

      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1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

      ，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2以上。第36條

      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

      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

      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

      ，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勞基法第21條第

      1項、第22條第2項前段、第24條、第39條分別定有明文。

      　

　　⒉原告自110年9月18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受僱於被告，擔

      任保全工作，原告提出原證2出勤時數表、原告每日工作

      、出勤時數依附件三（見本院卷㈠125-333頁），形式上為

      真正，兩造對此均不爭執，此部分之事實應可認定。查原

      告之工作時間，依上開原證2出勤時數表、附件三出勤明

      細表所示，已逾勞基法第30條所示之正常工作時間，雖被

      告抗辯稱兩造之薪資為概括式薪資，被告給付之工資已包

      含原告每月正常工時外之例假、國定假日及延長工時之工

      資云云。兩造固然得自由議定工資，以一定金額概括包含

      每月正常工時、延長工時及例假日、國定假日之工資，但

      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兩造議定工資數額如原證6月實領金

      額欄所示（見補字卷第121頁），惟被告給付原告之薪資1

      11年8月為34,965元，111年9月為34,475元，111年10月為

      33,986 元，111年11月為32,811元，111年12月為34,181

      元，112年1月為34,704元，112年2月為52,781元，此有原

      告之薪資領取證明可參（見本院卷第41-45頁），上開月

      份領取薪資數額應予更正，其餘領取數額均如原證6所載

      ，詳如附表二「已付工資」欄所示，則應以此計算原告領

      取之薪資是否低於基本工資。

　　⒊按勞基法第84條之1有關勞雇雙方對於工作時間、例假、休

      假、女性夜間工作有另行約定時，應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

      備之規定，係強制規定，如未經當地主管機關核備，該約

      定尚不得排除同法第30條、第32條、第36條、第37條及第

      49條規定之限制，除可發生公法上不利於雇主之效果外，

      如發生民事爭議，法院自應於具體個案，就工作時間等事

      項另行約定而未經核備者，本於落實保護勞工權益之立法

      目的，依上開第30條等規定予以調整，並依同法第24條、

      第39條規定計付工資，103年11月21日大法官釋字第726號

      著有解釋文可資參照。原告與被告之系爭契約約定原告工

      作日之正常工時為12-24小時，而保全人員早於87年7月27

      日經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以（87）台勞動二字第032743號函

      文核定為勞基法第84條之1之工作者。雖依原告與被告之

      約定，每工作日正常工時可達12-24小時，但被告既未依

      照勞基法第84條之1向主管機關為報備，依上揭大法官解

      釋，即無從排除同法第30條、第32條、第36條、第37條及

      第49條規定之限制而應依上開第30條等規定予以調整，並

      依同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計付工資。

　　⒋又原告主張其延時工作、例假日、國定假日加班應採時薪

      制來計算其工資云云。然查，我國現制關於勞基法下之基

      本工資，有每月之基本工資（月薪制）及每小時之基本工

      資（時薪制），自96年7月1日後，將每月基本工資除以30

      日換算時薪後所得之數額，皆低於每小時基本工資之數額

      ，此乃因時薪制多係針對部分工時工作者，其無工作日原

      則上並無薪資所得，時薪即爲所得薪資除以實際工作之時

      數；而月薪制係按月論薪，每月所得薪資相對應之工作内

      容是以整個月份30日來看，於該月份之休息日（通常為週

      六）、例假（通常為週日）雖未工作，仍屬有薪之放假，

      是以採月薪制之勞工，其時薪係以月薪除以包括實際工作

      日、休息日、例假在内之整個月份之日數計算，即除以24

      0（8小時乘以30日）計算。月薪制下之時薪是以包括休息

      日、例假在内之整個月份之日數而論，與時薪制僅以實際

      工作時數而論有所不同，故方有法定基本月薪所換算之時

      薪低於法定基本時薪之情形。原告依其出勤時數表，

　　　被告是長期固定提供工作予原告，原告是固定受僱於被告

      ，非屬不固定時間提供勞務，係屬全時工作者，並非部分

      工時勞工；再者，兩造係按月給付薪資，綜上契約特徵，

      原告應係月薪制勞工，而非時薪制勞工。原告主張其為時

      薪制勞工，應以勞動部公布之基本時薪來計算其工資尚無

      可採，而應以月薪制基本工資即110年24,000元、111年25

      ,250元、112年26,400元加以計算工資。

　　⒌查依附表一所示，原告110年度之工資計算方式：⑴110年度

      之基本工資為24,000元，每小時工資額100元（計算式：2

      4,000÷30÷8=100）。⑵平常日出勤12小時工資：前8小時每

      小時100元，第9-10小時加給1/3即133元，第11-12小時加

      給2/3即167元，合計1,400元（計算式：100×8+133×2+167

      ×2=1400）。⑶例假日出勤12小時工資：前2小時加給1/3即

      133元，第3~8小時加給2/3即167元，第8~12小時加給5/3

      即267元，合計2,336元（計算式：133×2+167×6+267×4=26

      6+1002+1068=2336）。⑷國定假日出勤12小時工資：加倍

      發給工資即1,400×2=2,800元。原告111年及112年之工資

      計算方式亦同，僅基本工資數額調整為111年25,250元、1

      12年26,400元。則被告每月給付原告之工資均低於月薪制

      之基本工資，依附表一、二所示，總計短少給付474,097

      元，上開金額已包括平常日延長工時、例假日工資、國定

      假日工資。又兩造係約定月薪制，而非時薪制，已如前述

      ，被告給付原告之薪資不足月薪制基本工資部分，已由本

      院計算如前，故本件不存在原告所稱被告給付低於基本時

      薪49,456元之情事，原告此部分之主張為無理由。從而，

      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平日加班工資718,581元、國定假日

      加班工資282,669元、例假日加班工資673,906元、低於基

      本時薪之差額49,456元，以上總計1,724,612元，在附表

      一、二認定之474,097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逾此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二）原告請求被告提繳勞工退休金69,042元，是否有理由？經

      查：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

      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

      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

      分之6。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

      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

      。前項請求權，自勞工離職時起，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分

      別定有明文。又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

      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

      ，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

      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

      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

      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

      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

      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民

      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原告自110年9月18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受僱於被告

      ，惟被告未替原告投保勞工保險，亦未提撥勞工退休金，

      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則加計附表一所示之工資差額及加班

      費後，原告每月應領工資詳如附表三之當月薪資欄所示，

      受僱期間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依109年1

      1月5日勞動部勞動福3字第1090136036B號令、110年年0月

      0日生效之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及受僱期間自111年

      1月起至112年12月底止，依110年11月24日勞動部勞動福3

      字第1100136255號令、111年0月0日生效之勞工退休金月

      提繳分級表，計算被告每月應為原告提繳之勞工退休金詳

      如附表三所示，共100,968元，原告僅請求69,042元自無

      不可 。是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

      被告補提繳自110年9月18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之勞工

      退休金69,042元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亦屬有據。　　　　

（三）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折算工資26,000元，是否有理

      由？經查：

　　 「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

      ，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

      ，三日。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二年以上三年未

      滿者，十日。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五年

      以上十年未滿者，每年十五日。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

      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

      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

      條第1項、第4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自110年9月18

      日至112年12月31日止受僱於被告期間，沒有特別休假，

      則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之規定，有如附表四所示之特別

      休假日數，因年度終結及系爭契約終止，被告自應發給原

      告應休未休日數之工資。經查，原告在特別休假年度終結

      前一日之平常日工資分別為1,470元、1,540元、1,540元

      （詳附表一），則原告得請求之工資，依附表四所示為30

      ,590元，原告僅請求26,000元，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本於系爭契約、勞基法第24條、第38條條請

    求被告給付原告工資474,097元、應休未休特別休假工資26,

    000元，以上共500,09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

    年8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依勞工退

    休金條例第31條規定，請求被告提撥69,042元至原告之勞工

    退休金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

    執行，原告勝訴部分核無不合，爰份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

    許之；原告敗訴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附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

    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張麗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8 　　日

　　　　　　　　　　　　　　　　書 記 官　高培馨

附表一：工資計算表    ㈠110年度之基本工資為24,000元，每小時工資額100元（計算式：24,000÷30÷8=100）。 ㈡平常日出勤12小時工資：前8小時每小時100元，第9-10小時加給1/3即133元，第11-12小時加給2/3即167元，合計1,400元（計算式：100×8+133×2+167×2=1400）。 ㈢例假日出勤12小時工資：前2小時加給1/3即133元，第3-8小時加給2/3即167元，第8-12小時加給5/3即267元，合計2,336元 （計算式：133×2+167×6+267×4=266+1002+1068=2336）） ㈣國定假日出勤12小時工資：加倍發給工資即1,400×2=2,800    時間 各項請求計算 依法應發給工資 被告已發給，及有無短少 110年9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9+1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9/20） 1400×10=14,000 被告應給付 14,000+4,672+ 2800=21472   被告已付14300元，短少7172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2日 2336×2=4,672   國定假日出勤 9月21日中秋節出勤 12小時（9月20日為彈性放假日非國定假日） 2800  110年10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5+1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10/11） 1400×26=36400 被告應給付 36400+9344+ 2800=48544  被告已付34100元，短少14444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336×4=9344   國定假日 10月10日出勤12小時 （10月11日非國定假日） 2800  110年11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6日 1400×26=36400 被告應給付 36400+9344= 45744 被告已付33300元，短少12744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336×4=9344  110年12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6+1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12/31） 1400×27=37800 被告應給付 37800+9344= 47144  被告已付34100元，短少13044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336×4=9344   12月31日非國定假日 0  ㈠111年度之基本工資為25250元，每小時工資額105元（計算式： 　25250÷30÷8=105）。 ㈡平常日出勤12小時工資：前8小時每小時105元，第9-10小時加給1/3即140元，第11-12小時加給2/3即175元，合計1470元（計算式： 　105×8+140×2+175×2=840+280+350=1470）。 ㈢例假日出勤12小時工資：前2小時加給1/3即140元，第3-8小時加給2/3即175元，第9-12小時加給5/3即280元，合計2450元 （計算式：140×2+175×6+280×4=280+1050+1120=2450） ㈣國定假日出勤12小時工資：加倍發給工資即1470×2=2940    111年1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4日 1470×24=35280 被告應給付 35280+12250+ 5880=53410  被告已付34100元，短少19310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5日 2450×5=12250   國定假日 1月1日出勤12小時 1月31日出勤12小時 2940×2=5880  111年2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18+2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2/4、2/5） 1470×20=29400 被告應給付 29400+9800+ 11760=50960  被告已付30800元，短少20160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450×4=9800   國定假日出勤 2/1、2/2、2/3、 2/28每日出勤12小時 （2/4、2/5日非春節假期） 2940×4=11760  111年3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6日 1470×26=38220 被告應給付 38220+9800 =48020 被告已付33000元，短少15020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450×4=9800  111年4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4日 1470×24=35280 被告應給付 35280+9800+ 5880=50960  被告已付33000元，短少17960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450×4=9800   國定假日出勤 4日、5日各出勤12小時 2940×2=5880  111年5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6日 1470×26=38220 被告應給付 38220+12250= 50470 被告已付34100元，短少16370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5日 2450×5=12250  111年6月 平常日出勤 12小時共24日 1470×24=35280 被告應給付 35280+9800+ 2940=48020  被告已付31900元，短少16120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450×4=9800   國定假日出勤 6月3日出勤12小時 2940  111年7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4日 1470×24=35280 被告應給付 35280+12250= 47530 被告已付31900元，短少15630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5日 2450×5=12250  111年8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6日 1470×26=38220 被告應給付 38220+9800= 48020 被告已付34965 元，短少13055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450×4=9800  111年9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3+1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9/10） 1470×24=35280 被告應給付 35280+9800+ 2940=48020  被告已付34475元，短少13545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450×4=9800   國定假日出勤 9月9日中秋節出勤12小時 （9/10非國定假日） 2940  111年10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3日 1470×23=33810 被告應給付 33810+12250+ 2940=49000 被告已付33986元，短少15014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5日 2450×5=12250   國定假日出勤 10月10日出勤12小時 2940  111年11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4日 1470×24=35280 被告應給付 35280+9800= 45080 被告已付32811元，短少12269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450×4=9800  111年12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5日 1470×25=36750 被告應給付 36750+9800= 46550 被告已付34181元，短少12369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450×4=9800  ㈠112年度之基本工資為26400元，每小時工資額110元（計算式： 　25250÷30÷8=110）。 ㈡平常日出勤12小時工資：前8小時每小時110元，第9-10小時加給1/3即147元，第11-12小時加給2/3即183元，合計1540元（計算式： 　110×8+147×2+183×2=880+294+366=1540）。 ㈢平常日出勤16小時工資：前8小時每小時110元，第9-10小時加給1/3即147元，第11小時以上加給2/3即183元，合計2272元（計算式： 　110×8+147×2+183×6=880+294+1098=2272）。 ㈣平常日出勤24小時工資：前8小時每小時110元，第9-10小時加給1/3即147元，第11小時以上加給2/3即183元，合計3736元（計算式： 　110×8+147×2+183×14=880+294+2562=3736）。　 ㈤例假日出勤12小時工資：前2小時加給1/3即147元，第3-8小時加給2/3即183元，第9-12小時加給5/3即293元，合計2564元 （計算式：147×2+183×6+293×4=294+1098+1172=2564） ㈥例假日出勤24小時工資：前2小時加給1/3即147元，第3-8小時加給2/3即183元，第9小時以上加給5/3即293元，合計6080元 （計算式：147×2+183×6+293×16=294+1098+4688=6080） ㈦國定假日出勤12小時工資：加倍發給工資即1540×2=3080 ㈧國定假日出勤24小時工資：加倍發給工資即3736×2=7472    112年1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16+4日 出勤16小時共1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1/20、1/25、1/27、1/28，出勤12小時） 1540×20=00000 0000×1=2272 被告應給付 30800+2272+5128+12160+15400= 65760  被告已付34704元，短少31056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1+1日 出勤24小時共1+1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1/29，出勤12小時） 2×2564=0000 0000×2=12160   國定假日出勤 1月1日出勤12小時 1月21-24日每日出勤 12小時 （1/20、1/25、 1/27、1/28、1/29日非春節假期）  3080×5=15400  112年2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18日 出勤16小時共3日 出勤24小時共2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2/25、2/27，各出勤24小時） 1540×18=00000 0000×3=0000 0000×2=7472 被告應給付 27720+6816+7472+24320+7472= 73800  被告已付52781元，短少21019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4日 6080×4=24320   國定假日出勤 2月28日出勤24小時 （2/25、2/27非國定假日） 7472×1=7472  112年3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3日 出勤16小時共4日 1540×23=00000 0000×4=9088 被告應給付 35420+9088+ 24320=68828 被告已付54500元，短少14328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4日 6080×4=24320  112年4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17日 出勤16小時共3日 出勤24小時共1+2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4/1、4/3，各出勤24小時）  1540×17=00000 0000×3=0000 0000×3=11208  被告應給付 26180+6816+ 11208+30400+ 14944=89548  被告已付61500 ，短少28048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5日 6080×5=30400   國定假日 4/4日兒童節出勤24小時 4/5清明節出勤24小時 （4/1、4/3非國定假日） 7472×2=14944  112年5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2日 出勤16小時共4日 1540×22=00000 0000×4=9088  被告應給付 33880+9088+ 24320+7472= 74760  被告已付56000元，短少18760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4日 6080×4=24320   國定假日出勤 5/1日出勤24小時 7472×1=7472  112年6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1日 出勤16小時共2日 出勤24小時共2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6/23、6/24，各出勤24小時）  1540×21=00000 0000×2=0000 0000×2=7472 被告應給付 32340+4544+ 7472+24320+ 7472=76148  被告已付56500元，短少19648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4日 6080×4=24320   國定假日出勤 6/22日端午節出勤24小時 （6/23、6/24非國定假日） 7472×1=7472  112年7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19日 出勤16小時共5日 出勤24小時共2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7/27、7/28，各出勤24小時） 1540×19=00000 0000×5=00000 0000×2=7472 被告應給付 29260+11360+ 7472+30400= 78492 被告已付59500元，短少18992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5日 6080×5=30400   7/27、7/28非國定假日 0  112年8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3日 出勤16小時共4日  1540×23=00000 0000×4=9088 被告應給付 35420+9088+ 24320=68828  被告已付55000元，短少13828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4日 6080×4=24320  112年9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1日 出勤16小時共3日 出勤24小時共1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9/30出勤24小時） 1540×21=00000 0000×3=0000 0000×1=3736 被告應給付 32340+6816+ 3736+24320+ 7472=74684  被告已付55500元，短少19184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4日 6080×4=24320   國定假日出勤 9/29日中秋節出勤24小時 （9/30非國定假日） 7472×1=7472  112年10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19日 出勤16小時共3日 出勤24小時共3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10/5、10/7、10/9各出勤24小時） 1540×19=00000 0000×3=0000 0000×3=11208 被告應給付 29260+6816+ 11208+30400+ 7472=85156  被告已付61500元，短少23656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5日 6080×5=30400   國定假日出勤 10/10日國慶日出勤 24小時 （10/5、10/7、10/9非國定假日） 7472×1=7472  112年11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2日 出勤16小時共4日 1540×22=00000 0000×4=9088 被告應給付 33880+9088+ 24320=67288  被告已付53500元，短少13788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4日 6080×4=24320  112年12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1日 出勤16小時共4日 出勤24小時共1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12/30出勤24小時） 1540×21=00000 0000×4=0000 0000×1=3736 被告應給付 32340+9088+ 3736+30400 =75564 被告已付58000元，短少17564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5日 6080×5=30400   12/30非國定假日 0     474097 

　　　　　　　　　　　　　　　　

附表二：    月份 應付工資 已付工資 尚欠工資 110年9月 21472元 14300元 7172元 110年10月 48544元 34100元 14444元 110年11月 45744元 33300元 12744元 110年12月 47144元 34100元 13044元 111年1月 53410元 34100元 19310元 111年2月 50960元 30800元 20160元 111年3月 48020元 33000元 15020元 111年4月 50960元 33000元 17960元 111年5月 50470元 34100元 16370元 111年6月 48020元 31900元 16120元 111年7月 47530元 31900元 15630元 111年8月 48020元 34965元 13055元 111年9月 48020元 34475元 13545元 111年10月 49000元 33986元 15014元 111年11月 45080元 32811元 12269元 111年12月 46550元 34181元 12369元 112年1月 65760元 34704元 31056元 112年2月 73800元 52781元 21019元 112月3月 68828元 54500元 14328元 112年4月 89548元 61500元 28048元 112年5月 74760元 56000元 18760元 112年6月 76148元 56500元 19648元 112年7月 78492元 59500元 18992元 112年8月 68828元 55000元 13828元 112年9月 74684元 55500元 19184元 112年10月 85156元 61500元 23656元 112年11月 67288元 53500元 13788元 112年12月 75564元 58000元 17564元    474097元 



附表三：應提撥勞工退休金數額    月份 當月薪資 應適用級距之月提繳工資 應提撥之勞退金 110年9月 21472元 22000元 1320元 110年10月 48544元 50600元 3036元 110年11月 45744元 45800元 2748元 110年12月 47144元 48200元 2892元 111年1月 53410元 55400元 3324元 111年2月 50960元 53000元 3180元 111年3月 48020元 48200元 2892元 111年4月 50960元 53000元 3180元 111年5月 50470元 50600元 3036元 111年6月 48020元 48200元 2892元 111年7月 47530元 48200元 2892元 111年8月 48020元 48200元 2892元 111年9月 48020元 48200元 2892元 111年10月 49000元 50600元 3036元 111年11月 45080元 45800元 2748元 111年12月 46550元 48200元 2892元 112年1月 65760元 66800元 4008元 112年2月 73800元 76500元 4590元 112月3月 68828元 69800元 4188元 112年4月 89548元 92100元 5526元 112年5月 74760元 76500元 4590元 112年6月 76148元 76500元 4590元 112年7月 78492元 80200元 4812元 112年8月 68828元 69800元 4188元 112年9月 74684元 76500元 4590元 112年10月 85156元 87600元 5256元 112年11月 67288元 69800元 4188元 112年12月 75564元 76500元 4590元    100968元 

　　　　　

附表四：原告之特別休假工資     特別休假權利行使期間 年度終結前一日工資 特別休假年資 特別休假日數 應休而未休之特別休假工資 111年3月18日至111年9月17日 1470元 0.5年 3日 4410元 111年9月18日至112年9月17日 1540元 1年 7日 10780元 112年9月18日至112年12月31日 1540元 2年 10日 15400元     30590元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36號
原      告  郭鴻銘  


訴訟代理人  林祈福律師
被      告  強固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湯永郎  
訴訟代理人  李詩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00,097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提繳新臺幣69,042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負擔百分之31，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66,699元為被告供擔得假執行；如被告以新臺幣500,097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23,014元為被告供擔得假執行；如被告以新臺幣69,04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自民國110年9月18日受僱於被告，擔任保全工作，每月薪資約新臺幣（下同）3萬元，112年3月起5~6萬元。被告未替原告投保勞工保險，亦未依法提撥6%勞工退休金，上班時間為週一至週五晚上7時至翌日上午7時，每週六15時至翌日上午7時，週日及國定假日為上午7時至翌日上午7時，工作地點陸續為臺南市中華西路和緯路附近（遠雄建築工地），海佃路（遠雄建築工地）。112年12月31日被告無故通知即刻離職，兩造就勞退提繳及加班工資等雖經勞資爭議調解，但調解不成立，亦有臺南市政府勞工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稽。
（二）查原告每日工作、出勤時數依附件三（見本院卷㈠第125-333頁），已領取之工資如原證6表格「月實領金額」欄所示（見補字卷第121頁）。被告未依法給付原告基本工資時薪差額、加班工資、提繳勞工資休金及特別休假應休未休工資，謹分列請求如下：
　　⒈加班工資：平日加班工資718,581元、國定假日加班工資282,669元、例假日加班工資673,906元。
　　⒉低於基本時薪之差額49,456元。
　　⒊提繳勞工退休金69,042元。
　　⒋特別休假折算工資26,000元。　　
（三）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750,61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應提繳勞工退休金69,042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⒊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⒋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抗辯：
（一）兩造約定之勞動條件係被告每月給付原告之薪資包含原告每月正常工時外之例假、國定假日及延長工時之工資，即俗稱之概括式薪資，且兩造係約定月薪制，而非時薪制，則原告陳稱被告給付之時薪遠低於勞動部公布之最低時薪云云，容有所誤。
　　⒈按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成立之時，係基於平等之地位，勞工得依雇主所提出之勞動條件決定是否成立契約，則為顧及勞雇雙方整體利益及契約自由原則，如勞工自始對於勞動條件表示同意而受僱，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成立時，即約定例假、國定假日及延長工時之工資給付方式，且所約定工資又未低於基本工資加計假日、延長工時工資之總額時，即不應認為達反勞基法之規定，勞雇雙方自應受其拘束，勞方事後不得任意翻異，更行請求例、休假日之加班工資（參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540號判決意旨）；反之，若勞雇雙方約定之薪資數額，低於法定基本工資及加計例休假及延時工資之總額時，勞工始得依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請求其差額，亦即僅該部分之約定失其效力（參照本院暨所屬法院99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5號研討結果、司法院第14期司法業務研究會司法院第一廳研究意見）。
　　⒉查兩造於110年9月18日成立勞動契約，約定勞動條件為：
　　　原告擔任保全員職務，每日工作時間為12小時，全月無休；自112年1月起，約定每月工作時間為週一至週五每日晚上7時至翌日上午7時，週六下午3時至翌日上午7時，週日上午7時至翌日上午7時；薪資自110年9月至111年7月約定為月薪33,000元（大月31天34,100元，小月30天33,000元）；自111年8月至112年1月調薪為每月36,000元（大月31天37,200元，小月30天36,000元）；於112年2月至112年12月調薪為每月45,000元（大月31天46,500元，小月30天45,000元）；準此，被告即長期固定每日均提供工作予原告，原告則固定受僱於被告，非屬不定時間提供勞務，且兩造係約定以上開工資為包含例假、國定假日及延長工時之工資，即俗稱之概括式薪資，是被告每月給付原告之薪資即已包含原告每月正常工時外之例假、國定假日及延長工時之工資，則依上開勞動實務見解所示，兩造顯係約定以月薪制給付薪資，而非原告所稱之日薪制，則原告陳稱被告給付之時薪遠低於勞動部公布之最低時薪云云，容有所誤，合先述明。
　　⒊復兩造約定之工作條件為全月無休，且保全員之工作性質係需每日出勤，非屬不固定工作需求，則被告時係上需要保全員每日固定出勤，原告實際之工作時間亦為如此（如有請假需求則為例外），被告有何理由自找麻煩與原告約定按小時或按日計算薪資（每天都來上班，卻要於計算薪資時再去拆成每小時去計算），豈非徒耗時間精力，顯有違一般經驗法則及勞動實務；反之，被告所抗辯因原告工
　　　作日數時間均固定，為避免計算薪資上之麻煩，而將概括性地將原告每月工資、例假、國定假日及延長工時之工資均包含在內而按月給付薪資，始符合兩造約定及一般勞動實務。 
　　⒋又縱為月薪制，資方於約定薪資時其內心必然就薪資數額有一定衡量標準，譬如同行業之數額或亦可能先認定每日之數額再乘以30天計算：
　　　⑴例如以月薪24,000元為例，資方可能先以該等工作每日800元為合理，再乘以30天即為渠認定之每月合理薪資，並以之與勞方合意為每月薪資，則該等薪資是否即可解釋為係以每日計薪，每日薪資為800元，時薪為100元，而不符勞基法時薪之基本工資？若勞方該月請假5天，資方於計算當月薪資時未計算該5日之薪資，勞方是否即得主張係以日計薪？
　　　⑵再以111年10月（31天）為例：原告當月請假2日，共出勤29日，當月兩造約定之薪資37,200元，被告於計算當月薪資時即依比例未計算該2日之薪資（此為給付與對待給付之必然，原告未提供勞務，被告即無需給付薪資，並非即可解讀為按日計薪），給付薪資為34,800元；然原告即將該29日出勤日數，以每日12小時換算，共計348小時，即主張被告係以時薪計算薪資云云，然渠主張豈非倒果為因，以正、反算之結果任意月面解釋兩造之薪資給付方式，顯無足採。
　　⒌綜上所述，兩造約定之薪資計算方式究為日薪制或月薪制，仍應以被告是否長期固定每日均提供工作予原告？原告是否固定受僱於被告，非屬不固定時間提供勞務？兩造約定之工資是否包含例假、國定假日及延長工時之工資？以為認定，則兩造顯係約定月薪制，而非時薪制，則原告陳稱被告給付之時薪遠低於勞動部公布之最低時薪云云，容有所誤，合先述明。 　
（二）對於原告民事準備㈢狀附件三之主張平日加班費、例假日加班費、國家假日加班費之計算方式，被告意見如下：
　　⒈平日加班費明細表：被告就所載各月 「出勤時數」不爭執，然其延長工時之工資計算基準應以當年度每月基本工資數額（即110年為24,000元，平均時薪為100元；111年為25,200元，平均時薪為105元；112年為26,400元，平均時薪為110元）為準。 
　　⒉例假日加班費明細表：被告就所載各月 「出勤時數」不爭執，然其延長工時之工資計算基準應以當年度每月基本工資數額（即110年為24,000元，平均時薪為100元：111午為25,200元，平均時薪為105元；112年為26,400元，平均時薪為110元）為準。 
　　⒊國定假日加班費明細表：
　　　⑴原告於110年9月18日始任職，則110年之國定假日即為9月21日（出勤時數12）及10月10日（出勤時數12)。
　　　⑵111年之國定假日為1月1日（出勤時數12)，1月31日至2月3日（每日出勤時數12)、2月28日（出勤時數12)、4月4日（出勤時數12)、4月5日（出勤時數12)、5月1日（出勤時數12)、6月3日（出勤時數12)，9月10日（出勤時數12)'10月10日（出勤時數12)。
　　　⑶112年之一國定假日為1月1日（出勤時數12)、1月21日至1月24日（每日出時數12）、2月28日（出勤時數24）、4月4日（出勤時數24)、4月5日（出勤時數24)、5月1日（出勤時數24)、6月22日（出勤時數24)、9月29日（出勤時數24)、10月10日（出勤時數24）。
　　　⑷計算「國定假日加班費明細表」之工資計算基準應以當年度每月基本工資數額（即110年為24,000元，平均時薪為100元；111年為25,200元，平均時薪為105元；112年為26,400元，平均時薪為110元）為準。 
（三）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明均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⒊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宣告。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自110年9月18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受僱於被告，擔任保全工作；自110年9月18日起至112年1月31日止，上班時間為週一至週日晚上7時到翌日早上7時；自112年2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上班時間為週一至週五晚上7時到翌日早上7時，每週六下午3時至翌日上午7時，週日為上午7時至翌日上午7時（下稱系爭契約）。
（二）系爭契約未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就兩造對於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另行約定，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
（三）原告提出原證二出勤表（補字卷第23-101頁）形式上為真
　　　正。
（四）原告每日工作、出勤時數依附件三（見本院卷㈠125-333 頁）形式上為真正。
（五）原告受僱於被告期間沒有特別休假。
（六）被告沒有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平日加班工資、718,581元、國定假日加班工資282,669元、例假日加班工資673,906元、低於基本時薪的差額49,456元，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按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依第32條第4項規定，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1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2以上。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勞基法第21條第1項、第22條第2項前段、第24條、第39條分別定有明文。　
　　⒉原告自110年9月18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受僱於被告，擔任保全工作，原告提出原證2出勤時數表、原告每日工作、出勤時數依附件三（見本院卷㈠125-333頁），形式上為真正，兩造對此均不爭執，此部分之事實應可認定。查原告之工作時間，依上開原證2出勤時數表、附件三出勤明細表所示，已逾勞基法第30條所示之正常工作時間，雖被告抗辯稱兩造之薪資為概括式薪資，被告給付之工資已包含原告每月正常工時外之例假、國定假日及延長工時之工資云云。兩造固然得自由議定工資，以一定金額概括包含每月正常工時、延長工時及例假日、國定假日之工資，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兩造議定工資數額如原證6月實領金額欄所示（見補字卷第121頁），惟被告給付原告之薪資111年8月為34,965元，111年9月為34,475元，111年10月為33,986 元，111年11月為32,811元，111年12月為34,181元，112年1月為34,704元，112年2月為52,781元，此有原告之薪資領取證明可參（見本院卷第41-45頁），上開月份領取薪資數額應予更正，其餘領取數額均如原證6所載，詳如附表二「已付工資」欄所示，則應以此計算原告領取之薪資是否低於基本工資。
　　⒊按勞基法第84條之1有關勞雇雙方對於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有另行約定時，應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之規定，係強制規定，如未經當地主管機關核備，該約定尚不得排除同法第30條、第32條、第36條、第37條及第49條規定之限制，除可發生公法上不利於雇主之效果外，如發生民事爭議，法院自應於具體個案，就工作時間等事項另行約定而未經核備者，本於落實保護勞工權益之立法目的，依上開第30條等規定予以調整，並依同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計付工資，103年11月21日大法官釋字第726號著有解釋文可資參照。原告與被告之系爭契約約定原告工作日之正常工時為12-24小時，而保全人員早於87年7月27日經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以（87）台勞動二字第032743號函文核定為勞基法第84條之1之工作者。雖依原告與被告之約定，每工作日正常工時可達12-24小時，但被告既未依照勞基法第84條之1向主管機關為報備，依上揭大法官解釋，即無從排除同法第30條、第32條、第36條、第37條及第49條規定之限制而應依上開第30條等規定予以調整，並依同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計付工資。
　　⒋又原告主張其延時工作、例假日、國定假日加班應採時薪制來計算其工資云云。然查，我國現制關於勞基法下之基本工資，有每月之基本工資（月薪制）及每小時之基本工資（時薪制），自96年7月1日後，將每月基本工資除以30日換算時薪後所得之數額，皆低於每小時基本工資之數額，此乃因時薪制多係針對部分工時工作者，其無工作日原則上並無薪資所得，時薪即爲所得薪資除以實際工作之時數；而月薪制係按月論薪，每月所得薪資相對應之工作内容是以整個月份30日來看，於該月份之休息日（通常為週六）、例假（通常為週日）雖未工作，仍屬有薪之放假，是以採月薪制之勞工，其時薪係以月薪除以包括實際工作日、休息日、例假在内之整個月份之日數計算，即除以240（8小時乘以30日）計算。月薪制下之時薪是以包括休息日、例假在内之整個月份之日數而論，與時薪制僅以實際工作時數而論有所不同，故方有法定基本月薪所換算之時薪低於法定基本時薪之情形。原告依其出勤時數表，
　　　被告是長期固定提供工作予原告，原告是固定受僱於被告，非屬不固定時間提供勞務，係屬全時工作者，並非部分工時勞工；再者，兩造係按月給付薪資，綜上契約特徵，原告應係月薪制勞工，而非時薪制勞工。原告主張其為時薪制勞工，應以勞動部公布之基本時薪來計算其工資尚無可採，而應以月薪制基本工資即110年24,000元、111年25,250元、112年26,400元加以計算工資。
　　⒌查依附表一所示，原告110年度之工資計算方式：⑴110年度之基本工資為24,000元，每小時工資額100元（計算式：24,000÷30÷8=100）。⑵平常日出勤12小時工資：前8小時每小時100元，第9-10小時加給1/3即133元，第11-12小時加給2/3即167元，合計1,400元（計算式：100×8+133×2+167×2=1400）。⑶例假日出勤12小時工資：前2小時加給1/3即133元，第3~8小時加給2/3即167元，第8~12小時加給5/3即267元，合計2,336元（計算式：133×2+167×6+267×4=266+1002+1068=2336）。⑷國定假日出勤12小時工資：加倍發給工資即1,400×2=2,800元。原告111年及112年之工資計算方式亦同，僅基本工資數額調整為111年25,250元、112年26,400元。則被告每月給付原告之工資均低於月薪制之基本工資，依附表一、二所示，總計短少給付474,097元，上開金額已包括平常日延長工時、例假日工資、國定假日工資。又兩造係約定月薪制，而非時薪制，已如前述，被告給付原告之薪資不足月薪制基本工資部分，已由本院計算如前，故本件不存在原告所稱被告給付低於基本時薪49,456元之情事，原告此部分之主張為無理由。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平日加班工資718,581元、國定假日加班工資282,669元、例假日加班工資673,906元、低於基本時薪之差額49,456元，以上總計1,724,612元，在附表一、二認定之474,097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二）原告請求被告提繳勞工退休金69,042元，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前項請求權，自勞工離職時起，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分別定有明文。又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原告自110年9月18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受僱於被告，惟被告未替原告投保勞工保險，亦未提撥勞工退休金，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則加計附表一所示之工資差額及加班費後，原告每月應領工資詳如附表三之當月薪資欄所示，受僱期間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依109年11月5日勞動部勞動福3字第1090136036B號令、110年年0月0日生效之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及受僱期間自111年1月起至112年12月底止，依110年11月24日勞動部勞動福3字第1100136255號令、111年0月0日生效之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計算被告每月應為原告提繳之勞工退休金詳如附表三所示，共100,968元，原告僅請求69,042元自無不可 。是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補提繳自110年9月18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之勞工退休金69,042元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亦屬有據。　　　　
（三）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折算工資26,000元，是否有理由？經查：
　　 「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日。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十日。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每年十五日。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4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自110年9月18日至112年12月31日止受僱於被告期間，沒有特別休假，則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之規定，有如附表四所示之特別休假日數，因年度終結及系爭契約終止，被告自應發給原告應休未休日數之工資。經查，原告在特別休假年度終結前一日之平常日工資分別為1,470元、1,540元、1,540元（詳附表一），則原告得請求之工資，依附表四所示為30,590元，原告僅請求26,000元，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本於系爭契約、勞基法第24條、第38條條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工資474,097元、應休未休特別休假工資26,000元，以上共500,09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8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規定，請求被告提撥69,042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原告勝訴部分核無不合，爰份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原告敗訴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併予駁回，附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張麗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8 　　日
　　　　　　　　　　　　　　　　書 記 官　高培馨
		附表一：工資計算表

		


		


		




		㈠110年度之基本工資為24,000元，每小時工資額100元（計算式：24,000÷30÷8=100）。
㈡平常日出勤12小時工資：前8小時每小時100元，第9-10小時加給1/3即133元，第11-12小時加給2/3即167元，合計1,400元（計算式：100×8+133×2+167×2=1400）。
㈢例假日出勤12小時工資：前2小時加給1/3即133元，第3-8小時加給2/3即167元，第8-12小時加給5/3即267元，合計2,336元 （計算式：133×2+167×6+267×4=266+1002+1068=2336））
㈣國定假日出勤12小時工資：加倍發給工資即1,400×2=2,800

		


		


		




		時間

		各項請求計算

		依法應發給工資

		被告已發給，及有無短少



		110年9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9+1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9/20）

		1400×10=14,000

		被告應給付
14,000+4,672+
2800=21472 


被告已付14300元，短少7172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2日

		2336×2=4,672

		




		


		國定假日出勤
9月21日中秋節出勤
12小時（9月20日為彈性放假日非國定假日）

		2800

		




		110年10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5+1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10/11）

		1400×26=36400

		被告應給付
36400+9344+
2800=48544


被告已付34100元，短少14444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336×4=9344

		




		


		國定假日
10月10日出勤12小時
（10月11日非國定假日）

		2800

		




		110年11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6日

		1400×26=36400

		被告應給付
36400+9344=
45744
被告已付33300元，短少12744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336×4=9344

		




		110年12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6+1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12/31）

		1400×27=37800

		被告應給付
37800+9344=
47144


被告已付34100元，短少13044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336×4=9344

		




		


		12月31日非國定假日

		0

		




		㈠111年度之基本工資為25250元，每小時工資額105元（計算式：
　25250÷30÷8=105）。
㈡平常日出勤12小時工資：前8小時每小時105元，第9-10小時加給1/3即140元，第11-12小時加給2/3即175元，合計1470元（計算式：
　105×8+140×2+175×2=840+280+350=1470）。
㈢例假日出勤12小時工資：前2小時加給1/3即140元，第3-8小時加給2/3即175元，第9-12小時加給5/3即280元，合計2450元 （計算式：140×2+175×6+280×4=280+1050+1120=2450）
㈣國定假日出勤12小時工資：加倍發給工資即1470×2=2940

		


		


		




		111年1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4日

		1470×24=35280

		被告應給付
35280+12250+
5880=53410


被告已付34100元，短少19310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5日

		2450×5=12250

		




		


		國定假日
1月1日出勤12小時
1月31日出勤12小時

		2940×2=5880

		




		111年2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18+2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2/4、2/5）

		1470×20=29400

		被告應給付
29400+9800+
11760=50960


被告已付30800元，短少20160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450×4=9800

		




		


		國定假日出勤
2/1、2/2、2/3、
2/28每日出勤12小時
（2/4、2/5日非春節假期）

		2940×4=11760

		




		111年3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6日

		1470×26=38220

		被告應給付
38220+9800
=48020
被告已付33000元，短少15020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450×4=9800

		




		111年4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4日

		1470×24=35280

		被告應給付
35280+9800+
5880=50960


被告已付33000元，短少17960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450×4=9800

		




		


		國定假日出勤
4日、5日各出勤12小時

		2940×2=5880

		




		111年5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6日

		1470×26=38220

		被告應給付
38220+12250=
50470
被告已付34100元，短少16370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5日

		2450×5=12250

		




		111年6月

		平常日出勤
12小時共24日

		1470×24=35280

		被告應給付
35280+9800+
2940=48020


被告已付31900元，短少16120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450×4=9800

		




		


		國定假日出勤
6月3日出勤12小時

		2940

		




		111年7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4日

		1470×24=35280

		被告應給付
35280+12250=
47530
被告已付31900元，短少15630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5日

		2450×5=12250

		




		111年8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6日

		1470×26=38220

		被告應給付
38220+9800=
48020
被告已付34965
元，短少13055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450×4=9800

		




		111年9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3+1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9/10）

		1470×24=35280

		被告應給付
35280+9800+
2940=48020


被告已付34475元，短少13545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450×4=9800

		




		


		國定假日出勤
9月9日中秋節出勤12小時
（9/10非國定假日）

		2940

		




		111年10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3日

		1470×23=33810

		被告應給付
33810+12250+
2940=49000
被告已付33986元，短少15014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5日

		2450×5=12250

		




		


		國定假日出勤
10月10日出勤12小時

		2940

		




		111年11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4日

		1470×24=35280

		被告應給付
35280+9800=
45080
被告已付32811元，短少12269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450×4=9800

		




		111年12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5日

		1470×25=36750

		被告應給付
36750+9800=
46550
被告已付34181元，短少12369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450×4=9800

		




		㈠112年度之基本工資為26400元，每小時工資額110元（計算式：
　25250÷30÷8=110）。
㈡平常日出勤12小時工資：前8小時每小時110元，第9-10小時加給1/3即147元，第11-12小時加給2/3即183元，合計1540元（計算式：
　110×8+147×2+183×2=880+294+366=1540）。
㈢平常日出勤16小時工資：前8小時每小時110元，第9-10小時加給1/3即147元，第11小時以上加給2/3即183元，合計2272元（計算式：
　110×8+147×2+183×6=880+294+1098=2272）。
㈣平常日出勤24小時工資：前8小時每小時110元，第9-10小時加給1/3即147元，第11小時以上加給2/3即183元，合計3736元（計算式：
　110×8+147×2+183×14=880+294+2562=3736）。　
㈤例假日出勤12小時工資：前2小時加給1/3即147元，第3-8小時加給2/3即183元，第9-12小時加給5/3即293元，合計2564元 （計算式：147×2+183×6+293×4=294+1098+1172=2564）
㈥例假日出勤24小時工資：前2小時加給1/3即147元，第3-8小時加給2/3即183元，第9小時以上加給5/3即293元，合計6080元 （計算式：147×2+183×6+293×16=294+1098+4688=6080）
㈦國定假日出勤12小時工資：加倍發給工資即1540×2=3080
㈧國定假日出勤24小時工資：加倍發給工資即3736×2=7472

		


		


		




		112年1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16+4日
出勤16小時共1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1/20、1/25、1/27、1/28，出勤12小時）

		1540×20=00000
0000×1=2272

		被告應給付
30800+2272+5128+12160+15400=
65760


被告已付34704元，短少31056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1+1日
出勤24小時共1+1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1/29，出勤12小時）

		2×2564=0000
0000×2=12160

		




		


		國定假日出勤
1月1日出勤12小時
1月21-24日每日出勤
12小時
（1/20、1/25、
1/27、1/28、1/29日非春節假期）

		

3080×5=15400

		




		112年2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18日
出勤16小時共3日
出勤24小時共2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2/25、2/27，各出勤24小時）

		1540×18=00000
0000×3=0000
0000×2=7472

		被告應給付
27720+6816+7472+24320+7472=
73800


被告已付52781元，短少21019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4日

		6080×4=24320

		




		


		國定假日出勤
2月28日出勤24小時
（2/25、2/27非國定假日）

		7472×1=7472

		




		112年3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3日
出勤16小時共4日

		1540×23=00000
0000×4=9088

		被告應給付
35420+9088+
24320=68828
被告已付54500元，短少14328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4日

		6080×4=24320

		




		112年4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17日
出勤16小時共3日
出勤24小時共1+2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4/1、4/3，各出勤24小時） 

		1540×17=00000
0000×3=0000
0000×3=11208



		被告應給付
26180+6816+
11208+30400+
14944=89548


被告已付61500 ，短少28048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5日

		6080×5=30400

		




		


		國定假日
4/4日兒童節出勤24小時
4/5清明節出勤24小時
（4/1、4/3非國定假日）

		7472×2=14944

		




		112年5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2日
出勤16小時共4日

		1540×22=00000
0000×4=9088



		被告應給付
33880+9088+
24320+7472=
74760


被告已付56000元，短少18760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4日

		6080×4=24320

		




		


		國定假日出勤
5/1日出勤24小時

		7472×1=7472

		




		112年6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1日
出勤16小時共2日
出勤24小時共2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6/23、6/24，各出勤24小時） 

		1540×21=00000
0000×2=0000
0000×2=7472

		被告應給付
32340+4544+
7472+24320+
7472=76148


被告已付56500元，短少19648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4日

		6080×4=24320

		




		


		國定假日出勤
6/22日端午節出勤24小時
（6/23、6/24非國定假日）

		7472×1=7472

		




		112年7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19日
出勤16小時共5日
出勤24小時共2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7/27、7/28，各出勤24小時）

		1540×19=00000
0000×5=00000
0000×2=7472

		被告應給付
29260+11360+
7472+30400=
78492
被告已付59500元，短少18992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5日

		6080×5=30400

		




		


		7/27、7/28非國定假日

		0

		




		112年8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3日
出勤16小時共4日 

		1540×23=00000
0000×4=9088

		被告應給付
35420+9088+
24320=68828


被告已付55000元，短少13828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4日

		6080×4=24320

		




		112年9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1日
出勤16小時共3日
出勤24小時共1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9/30出勤24小時）

		1540×21=00000
0000×3=0000
0000×1=3736

		被告應給付
32340+6816+
3736+24320+
7472=74684


被告已付55500元，短少19184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4日

		6080×4=24320

		




		


		國定假日出勤
9/29日中秋節出勤24小時
（9/30非國定假日）

		7472×1=7472

		




		112年10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19日
出勤16小時共3日
出勤24小時共3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10/5、10/7、10/9各出勤24小時）

		1540×19=00000
0000×3=0000
0000×3=11208

		被告應給付
29260+6816+
11208+30400+
7472=85156


被告已付61500元，短少23656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5日

		6080×5=30400

		




		


		國定假日出勤
10/10日國慶日出勤
24小時
（10/5、10/7、10/9非國定假日）

		7472×1=7472

		




		112年11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2日
出勤16小時共4日

		1540×22=00000
0000×4=9088

		被告應給付
33880+9088+
24320=67288


被告已付53500元，短少13788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4日

		6080×4=24320

		




		112年12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1日
出勤16小時共4日
出勤24小時共1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12/30出勤24小時）

		1540×21=00000
0000×4=0000
0000×1=3736

		被告應給付
32340+9088+
3736+30400
=75564
被告已付58000元，短少17564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5日

		6080×5=30400

		




		


		12/30非國定假日

		0

		




		


		


		


		474097







　　　　　　　　　　　　　　　　
		附表二：

		


		


		




		月份

		應付工資

		已付工資

		尚欠工資



		110年9月

		21472元

		14300元

		7172元



		110年10月

		48544元

		34100元

		14444元



		110年11月

		45744元

		33300元

		12744元



		110年12月

		47144元

		34100元

		13044元



		111年1月

		53410元

		34100元

		19310元



		111年2月

		50960元

		30800元

		20160元



		111年3月

		48020元

		33000元

		15020元



		111年4月

		50960元

		33000元

		17960元



		111年5月

		50470元

		34100元

		16370元



		111年6月

		48020元

		31900元

		16120元



		111年7月

		47530元

		31900元

		15630元



		111年8月

		48020元

		34965元

		13055元



		111年9月

		48020元

		34475元

		13545元



		111年10月

		49000元

		33986元

		15014元



		111年11月

		45080元

		32811元

		12269元



		111年12月

		46550元

		34181元

		12369元



		112年1月

		65760元

		34704元

		31056元



		112年2月

		73800元

		52781元

		21019元



		112月3月

		68828元

		54500元

		14328元



		112年4月

		89548元

		61500元

		28048元



		112年5月

		74760元

		56000元

		18760元



		112年6月

		76148元

		56500元

		19648元



		112年7月

		78492元

		59500元

		18992元



		112年8月

		68828元

		55000元

		13828元



		112年9月

		74684元

		55500元

		19184元



		112年10月

		85156元

		61500元

		23656元



		112年11月

		67288元

		53500元

		13788元



		112年12月

		75564元

		58000元

		17564元



		


		


		


		474097元









		附表三：應提撥勞工退休金數額

		


		


		




		月份

		當月薪資

		應適用級距之月提繳工資

		應提撥之勞退金



		110年9月

		21472元

		22000元

		1320元



		110年10月

		48544元

		50600元

		3036元



		110年11月

		45744元

		45800元

		2748元



		110年12月

		47144元

		48200元

		2892元



		111年1月

		53410元

		55400元

		3324元



		111年2月

		50960元

		53000元

		3180元



		111年3月

		48020元

		48200元

		2892元



		111年4月

		50960元

		53000元

		3180元



		111年5月

		50470元

		50600元

		3036元



		111年6月

		48020元

		48200元

		2892元



		111年7月

		47530元

		48200元

		2892元



		111年8月

		48020元

		48200元

		2892元



		111年9月

		48020元

		48200元

		2892元



		111年10月

		49000元

		50600元

		3036元



		111年11月

		45080元

		45800元

		2748元



		111年12月

		46550元

		48200元

		2892元



		112年1月

		65760元

		66800元

		4008元



		112年2月

		73800元

		76500元

		4590元



		112月3月

		68828元

		69800元

		4188元



		112年4月

		89548元

		92100元

		5526元



		112年5月

		74760元

		76500元

		4590元



		112年6月

		76148元

		76500元

		4590元



		112年7月

		78492元

		80200元

		4812元



		112年8月

		68828元

		69800元

		4188元



		112年9月

		74684元

		76500元

		4590元



		112年10月

		85156元

		87600元

		5256元



		112年11月

		67288元

		69800元

		4188元



		112年12月

		75564元

		76500元

		4590元



		


		


		


		100968元







　　　　　
		附表四：原告之特別休假工資

		


		


		


		




		特別休假權利行使期間

		年度終結前一日工資

		特別休假年資

		特別休假日數

		應休而未休之特別休假工資



		111年3月18日至111年9月17日

		1470元

		0.5年

		3日

		4410元



		111年9月18日至112年9月17日

		1540元

		1年

		7日

		10780元



		112年9月18日至112年12月31日

		1540元

		2年

		10日

		15400元



		


		


		


		


		30590元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36號

原      告  郭鴻銘  



訴訟代理人  林祈福律師

被      告  強固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湯永郎  

訴訟代理人  李詩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00,097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提繳新臺幣69,042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負擔百分之31，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66,699元為被告供擔得假執行；如被告以新臺幣500,097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23,014元為被告供擔得假執行；如被告以新臺幣69,04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自民國110年9月18日受僱於被告，擔任保全工作，每月薪資約新臺幣（下同）3萬元，112年3月起5~6萬元。被告未替原告投保勞工保險，亦未依法提撥6%勞工退休金，上班時間為週一至週五晚上7時至翌日上午7時，每週六15時至翌日上午7時，週日及國定假日為上午7時至翌日上午7時，工作地點陸續為臺南市中華西路和緯路附近（遠雄建築工地），海佃路（遠雄建築工地）。112年12月31日被告無故通知即刻離職，兩造就勞退提繳及加班工資等雖經勞資爭議調解，但調解不成立，亦有臺南市政府勞工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稽。

（二）查原告每日工作、出勤時數依附件三（見本院卷㈠第125-333頁），已領取之工資如原證6表格「月實領金額」欄所示（見補字卷第121頁）。被告未依法給付原告基本工資時薪差額、加班工資、提繳勞工資休金及特別休假應休未休工資，謹分列請求如下：

　　⒈加班工資：平日加班工資718,581元、國定假日加班工資282,669元、例假日加班工資673,906元。

　　⒉低於基本時薪之差額49,456元。

　　⒊提繳勞工退休金69,042元。

　　⒋特別休假折算工資26,000元。　　

（三）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750,61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應提繳勞工退休金69,042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⒊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⒋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抗辯：

（一）兩造約定之勞動條件係被告每月給付原告之薪資包含原告每月正常工時外之例假、國定假日及延長工時之工資，即俗稱之概括式薪資，且兩造係約定月薪制，而非時薪制，則原告陳稱被告給付之時薪遠低於勞動部公布之最低時薪云云，容有所誤。

　　⒈按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成立之時，係基於平等之地位，勞工得依雇主所提出之勞動條件決定是否成立契約，則為顧及勞雇雙方整體利益及契約自由原則，如勞工自始對於勞動條件表示同意而受僱，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成立時，即約定例假、國定假日及延長工時之工資給付方式，且所約定工資又未低於基本工資加計假日、延長工時工資之總額時，即不應認為達反勞基法之規定，勞雇雙方自應受其拘束，勞方事後不得任意翻異，更行請求例、休假日之加班工資（參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540號判決意旨）；反之，若勞雇雙方約定之薪資數額，低於法定基本工資及加計例休假及延時工資之總額時，勞工始得依勞基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請求其差額，亦即僅該部分之約定失其效力（參照本院暨所屬法院99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5號研討結果、司法院第14期司法業務研究會司法院第一廳研究意見）。

　　⒉查兩造於110年9月18日成立勞動契約，約定勞動條件為：

　　　原告擔任保全員職務，每日工作時間為12小時，全月無休；自112年1月起，約定每月工作時間為週一至週五每日晚上7時至翌日上午7時，週六下午3時至翌日上午7時，週日上午7時至翌日上午7時；薪資自110年9月至111年7月約定為月薪33,000元（大月31天34,100元，小月30天33,000元）；自111年8月至112年1月調薪為每月36,000元（大月31天37,200元，小月30天36,000元）；於112年2月至112年12月調薪為每月45,000元（大月31天46,500元，小月30天45,000元）；準此，被告即長期固定每日均提供工作予原告，原告則固定受僱於被告，非屬不定時間提供勞務，且兩造係約定以上開工資為包含例假、國定假日及延長工時之工資，即俗稱之概括式薪資，是被告每月給付原告之薪資即已包含原告每月正常工時外之例假、國定假日及延長工時之工資，則依上開勞動實務見解所示，兩造顯係約定以月薪制給付薪資，而非原告所稱之日薪制，則原告陳稱被告給付之時薪遠低於勞動部公布之最低時薪云云，容有所誤，合先述明。

　　⒊復兩造約定之工作條件為全月無休，且保全員之工作性質係需每日出勤，非屬不固定工作需求，則被告時係上需要保全員每日固定出勤，原告實際之工作時間亦為如此（如有請假需求則為例外），被告有何理由自找麻煩與原告約定按小時或按日計算薪資（每天都來上班，卻要於計算薪資時再去拆成每小時去計算），豈非徒耗時間精力，顯有違一般經驗法則及勞動實務；反之，被告所抗辯因原告工

　　　作日數時間均固定，為避免計算薪資上之麻煩，而將概括性地將原告每月工資、例假、國定假日及延長工時之工資均包含在內而按月給付薪資，始符合兩造約定及一般勞動實務。 

　　⒋又縱為月薪制，資方於約定薪資時其內心必然就薪資數額有一定衡量標準，譬如同行業之數額或亦可能先認定每日之數額再乘以30天計算：

　　　⑴例如以月薪24,000元為例，資方可能先以該等工作每日800元為合理，再乘以30天即為渠認定之每月合理薪資，並以之與勞方合意為每月薪資，則該等薪資是否即可解釋為係以每日計薪，每日薪資為800元，時薪為100元，而不符勞基法時薪之基本工資？若勞方該月請假5天，資方於計算當月薪資時未計算該5日之薪資，勞方是否即得主張係以日計薪？

　　　⑵再以111年10月（31天）為例：原告當月請假2日，共出勤29日，當月兩造約定之薪資37,200元，被告於計算當月薪資時即依比例未計算該2日之薪資（此為給付與對待給付之必然，原告未提供勞務，被告即無需給付薪資，並非即可解讀為按日計薪），給付薪資為34,800元；然原告即將該29日出勤日數，以每日12小時換算，共計348小時，即主張被告係以時薪計算薪資云云，然渠主張豈非倒果為因，以正、反算之結果任意月面解釋兩造之薪資給付方式，顯無足採。

　　⒌綜上所述，兩造約定之薪資計算方式究為日薪制或月薪制，仍應以被告是否長期固定每日均提供工作予原告？原告是否固定受僱於被告，非屬不固定時間提供勞務？兩造約定之工資是否包含例假、國定假日及延長工時之工資？以為認定，則兩造顯係約定月薪制，而非時薪制，則原告陳稱被告給付之時薪遠低於勞動部公布之最低時薪云云，容有所誤，合先述明。 　

（二）對於原告民事準備㈢狀附件三之主張平日加班費、例假日加班費、國家假日加班費之計算方式，被告意見如下：

　　⒈平日加班費明細表：被告就所載各月 「出勤時數」不爭執，然其延長工時之工資計算基準應以當年度每月基本工資數額（即110年為24,000元，平均時薪為100元；111年為25,200元，平均時薪為105元；112年為26,400元，平均時薪為110元）為準。 

　　⒉例假日加班費明細表：被告就所載各月 「出勤時數」不爭執，然其延長工時之工資計算基準應以當年度每月基本工資數額（即110年為24,000元，平均時薪為100元：111午為25,200元，平均時薪為105元；112年為26,400元，平均時薪為110元）為準。 

　　⒊國定假日加班費明細表：

　　　⑴原告於110年9月18日始任職，則110年之國定假日即為9月21日（出勤時數12）及10月10日（出勤時數12)。

　　　⑵111年之國定假日為1月1日（出勤時數12)，1月31日至2月3日（每日出勤時數12)、2月28日（出勤時數12)、4月4日（出勤時數12)、4月5日（出勤時數12)、5月1日（出勤時數12)、6月3日（出勤時數12)，9月10日（出勤時數12)'10月10日（出勤時數12)。

　　　⑶112年之一國定假日為1月1日（出勤時數12)、1月21日至1月24日（每日出時數12）、2月28日（出勤時數24）、4月4日（出勤時數24)、4月5日（出勤時數24)、5月1日（出勤時數24)、6月22日（出勤時數24)、9月29日（出勤時數24)、10月10日（出勤時數24）。

　　　⑷計算「國定假日加班費明細表」之工資計算基準應以當年度每月基本工資數額（即110年為24,000元，平均時薪為100元；111年為25,200元，平均時薪為105元；112年為26,400元，平均時薪為110元）為準。 

（三）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明均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⒊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宣告。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自110年9月18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受僱於被告，擔任保全工作；自110年9月18日起至112年1月31日止，上班時間為週一至週日晚上7時到翌日早上7時；自112年2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上班時間為週一至週五晚上7時到翌日早上7時，每週六下午3時至翌日上午7時，週日為上午7時至翌日上午7時（下稱系爭契約）。

（二）系爭契約未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84條之1規定，就兩造對於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另行約定，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

（三）原告提出原證二出勤表（補字卷第23-101頁）形式上為真

　　　正。

（四）原告每日工作、出勤時數依附件三（見本院卷㈠125-333 頁）形式上為真正。

（五）原告受僱於被告期間沒有特別休假。

（六）被告沒有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平日加班工資、718,581元、國定假日加班工資282,669元、例假日加班工資673,906元、低於基本時薪的差額49,456元，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按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依第32條第4項規定，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1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2以上。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勞基法第21條第1項、第22條第2項前段、第24條、第39條分別定有明文。　

　　⒉原告自110年9月18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受僱於被告，擔任保全工作，原告提出原證2出勤時數表、原告每日工作、出勤時數依附件三（見本院卷㈠125-333頁），形式上為真正，兩造對此均不爭執，此部分之事實應可認定。查原告之工作時間，依上開原證2出勤時數表、附件三出勤明細表所示，已逾勞基法第30條所示之正常工作時間，雖被告抗辯稱兩造之薪資為概括式薪資，被告給付之工資已包含原告每月正常工時外之例假、國定假日及延長工時之工資云云。兩造固然得自由議定工資，以一定金額概括包含每月正常工時、延長工時及例假日、國定假日之工資，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兩造議定工資數額如原證6月實領金額欄所示（見補字卷第121頁），惟被告給付原告之薪資111年8月為34,965元，111年9月為34,475元，111年10月為33,986 元，111年11月為32,811元，111年12月為34,181元，112年1月為34,704元，112年2月為52,781元，此有原告之薪資領取證明可參（見本院卷第41-45頁），上開月份領取薪資數額應予更正，其餘領取數額均如原證6所載，詳如附表二「已付工資」欄所示，則應以此計算原告領取之薪資是否低於基本工資。

　　⒊按勞基法第84條之1有關勞雇雙方對於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有另行約定時，應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之規定，係強制規定，如未經當地主管機關核備，該約定尚不得排除同法第30條、第32條、第36條、第37條及第49條規定之限制，除可發生公法上不利於雇主之效果外，如發生民事爭議，法院自應於具體個案，就工作時間等事項另行約定而未經核備者，本於落實保護勞工權益之立法目的，依上開第30條等規定予以調整，並依同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計付工資，103年11月21日大法官釋字第726號著有解釋文可資參照。原告與被告之系爭契約約定原告工作日之正常工時為12-24小時，而保全人員早於87年7月27日經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以（87）台勞動二字第032743號函文核定為勞基法第84條之1之工作者。雖依原告與被告之約定，每工作日正常工時可達12-24小時，但被告既未依照勞基法第84條之1向主管機關為報備，依上揭大法官解釋，即無從排除同法第30條、第32條、第36條、第37條及第49條規定之限制而應依上開第30條等規定予以調整，並依同法第24條、第39條規定計付工資。

　　⒋又原告主張其延時工作、例假日、國定假日加班應採時薪制來計算其工資云云。然查，我國現制關於勞基法下之基本工資，有每月之基本工資（月薪制）及每小時之基本工資（時薪制），自96年7月1日後，將每月基本工資除以30日換算時薪後所得之數額，皆低於每小時基本工資之數額，此乃因時薪制多係針對部分工時工作者，其無工作日原則上並無薪資所得，時薪即爲所得薪資除以實際工作之時數；而月薪制係按月論薪，每月所得薪資相對應之工作内容是以整個月份30日來看，於該月份之休息日（通常為週六）、例假（通常為週日）雖未工作，仍屬有薪之放假，是以採月薪制之勞工，其時薪係以月薪除以包括實際工作日、休息日、例假在内之整個月份之日數計算，即除以240（8小時乘以30日）計算。月薪制下之時薪是以包括休息日、例假在内之整個月份之日數而論，與時薪制僅以實際工作時數而論有所不同，故方有法定基本月薪所換算之時薪低於法定基本時薪之情形。原告依其出勤時數表，

　　　被告是長期固定提供工作予原告，原告是固定受僱於被告，非屬不固定時間提供勞務，係屬全時工作者，並非部分工時勞工；再者，兩造係按月給付薪資，綜上契約特徵，原告應係月薪制勞工，而非時薪制勞工。原告主張其為時薪制勞工，應以勞動部公布之基本時薪來計算其工資尚無可採，而應以月薪制基本工資即110年24,000元、111年25,250元、112年26,400元加以計算工資。

　　⒌查依附表一所示，原告110年度之工資計算方式：⑴110年度之基本工資為24,000元，每小時工資額100元（計算式：24,000÷30÷8=100）。⑵平常日出勤12小時工資：前8小時每小時100元，第9-10小時加給1/3即133元，第11-12小時加給2/3即167元，合計1,400元（計算式：100×8+133×2+167×2=1400）。⑶例假日出勤12小時工資：前2小時加給1/3即133元，第3~8小時加給2/3即167元，第8~12小時加給5/3即267元，合計2,336元（計算式：133×2+167×6+267×4=266+1002+1068=2336）。⑷國定假日出勤12小時工資：加倍發給工資即1,400×2=2,800元。原告111年及112年之工資計算方式亦同，僅基本工資數額調整為111年25,250元、112年26,400元。則被告每月給付原告之工資均低於月薪制之基本工資，依附表一、二所示，總計短少給付474,097元，上開金額已包括平常日延長工時、例假日工資、國定假日工資。又兩造係約定月薪制，而非時薪制，已如前述，被告給付原告之薪資不足月薪制基本工資部分，已由本院計算如前，故本件不存在原告所稱被告給付低於基本時薪49,456元之情事，原告此部分之主張為無理由。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平日加班工資718,581元、國定假日加班工資282,669元、例假日加班工資673,906元、低於基本時薪之差額49,456元，以上總計1,724,612元，在附表一、二認定之474,097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二）原告請求被告提繳勞工退休金69,042元，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前項請求權，自勞工離職時起，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分別定有明文。又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原告自110年9月18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受僱於被告，惟被告未替原告投保勞工保險，亦未提撥勞工退休金，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則加計附表一所示之工資差額及加班費後，原告每月應領工資詳如附表三之當月薪資欄所示，受僱期間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依109年11月5日勞動部勞動福3字第1090136036B號令、110年年0月0日生效之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及受僱期間自111年1月起至112年12月底止，依110年11月24日勞動部勞動福3字第1100136255號令、111年0月0日生效之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計算被告每月應為原告提繳之勞工退休金詳如附表三所示，共100,968元，原告僅請求69,042元自無不可 。是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補提繳自110年9月18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之勞工退休金69,042元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亦屬有據。　　　　

（三）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折算工資26,000元，是否有理由？經查：

　　 「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日。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十日。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每年十五日。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4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自110年9月18日至112年12月31日止受僱於被告期間，沒有特別休假，則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之規定，有如附表四所示之特別休假日數，因年度終結及系爭契約終止，被告自應發給原告應休未休日數之工資。經查，原告在特別休假年度終結前一日之平常日工資分別為1,470元、1,540元、1,540元（詳附表一），則原告得請求之工資，依附表四所示為30,590元，原告僅請求26,000元，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本於系爭契約、勞基法第24條、第38條條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工資474,097元、應休未休特別休假工資26,000元，以上共500,09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8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規定，請求被告提撥69,042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原告勝訴部分核無不合，爰份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原告敗訴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併予駁回，附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張麗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8 　　日

　　　　　　　　　　　　　　　　書 記 官　高培馨

附表一：工資計算表    ㈠110年度之基本工資為24,000元，每小時工資額100元（計算式：24,000÷30÷8=100）。 ㈡平常日出勤12小時工資：前8小時每小時100元，第9-10小時加給1/3即133元，第11-12小時加給2/3即167元，合計1,400元（計算式：100×8+133×2+167×2=1400）。 ㈢例假日出勤12小時工資：前2小時加給1/3即133元，第3-8小時加給2/3即167元，第8-12小時加給5/3即267元，合計2,336元 （計算式：133×2+167×6+267×4=266+1002+1068=2336）） ㈣國定假日出勤12小時工資：加倍發給工資即1,400×2=2,800    時間 各項請求計算 依法應發給工資 被告已發給，及有無短少 110年9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9+1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9/20） 1400×10=14,000 被告應給付 14,000+4,672+ 2800=21472   被告已付14300元，短少7172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2日 2336×2=4,672   國定假日出勤 9月21日中秋節出勤 12小時（9月20日為彈性放假日非國定假日） 2800  110年10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5+1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10/11） 1400×26=36400 被告應給付 36400+9344+ 2800=48544  被告已付34100元，短少14444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336×4=9344   國定假日 10月10日出勤12小時 （10月11日非國定假日） 2800  110年11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6日 1400×26=36400 被告應給付 36400+9344= 45744 被告已付33300元，短少12744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336×4=9344  110年12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6+1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12/31） 1400×27=37800 被告應給付 37800+9344= 47144  被告已付34100元，短少13044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336×4=9344   12月31日非國定假日 0  ㈠111年度之基本工資為25250元，每小時工資額105元（計算式： 　25250÷30÷8=105）。 ㈡平常日出勤12小時工資：前8小時每小時105元，第9-10小時加給1/3即140元，第11-12小時加給2/3即175元，合計1470元（計算式： 　105×8+140×2+175×2=840+280+350=1470）。 ㈢例假日出勤12小時工資：前2小時加給1/3即140元，第3-8小時加給2/3即175元，第9-12小時加給5/3即280元，合計2450元 （計算式：140×2+175×6+280×4=280+1050+1120=2450） ㈣國定假日出勤12小時工資：加倍發給工資即1470×2=2940    111年1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4日 1470×24=35280 被告應給付 35280+12250+ 5880=53410  被告已付34100元，短少19310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5日 2450×5=12250   國定假日 1月1日出勤12小時 1月31日出勤12小時 2940×2=5880  111年2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18+2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2/4、2/5） 1470×20=29400 被告應給付 29400+9800+ 11760=50960  被告已付30800元，短少20160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450×4=9800   國定假日出勤 2/1、2/2、2/3、 2/28每日出勤12小時 （2/4、2/5日非春節假期） 2940×4=11760  111年3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6日 1470×26=38220 被告應給付 38220+9800 =48020 被告已付33000元，短少15020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450×4=9800  111年4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4日 1470×24=35280 被告應給付 35280+9800+ 5880=50960  被告已付33000元，短少17960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450×4=9800   國定假日出勤 4日、5日各出勤12小時 2940×2=5880  111年5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6日 1470×26=38220 被告應給付 38220+12250= 50470 被告已付34100元，短少16370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5日 2450×5=12250  111年6月 平常日出勤 12小時共24日 1470×24=35280 被告應給付 35280+9800+ 2940=48020  被告已付31900元，短少16120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450×4=9800   國定假日出勤 6月3日出勤12小時 2940  111年7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4日 1470×24=35280 被告應給付 35280+12250= 47530 被告已付31900元，短少15630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5日 2450×5=12250  111年8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6日 1470×26=38220 被告應給付 38220+9800= 48020 被告已付34965 元，短少13055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450×4=9800  111年9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3+1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9/10） 1470×24=35280 被告應給付 35280+9800+ 2940=48020  被告已付34475元，短少13545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450×4=9800   國定假日出勤 9月9日中秋節出勤12小時 （9/10非國定假日） 2940  111年10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3日 1470×23=33810 被告應給付 33810+12250+ 2940=49000 被告已付33986元，短少15014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5日 2450×5=12250   國定假日出勤 10月10日出勤12小時 2940  111年11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4日 1470×24=35280 被告應給付 35280+9800= 45080 被告已付32811元，短少12269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450×4=9800  111年12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5日 1470×25=36750 被告應給付 36750+9800= 46550 被告已付34181元，短少12369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4日 2450×4=9800  ㈠112年度之基本工資為26400元，每小時工資額110元（計算式： 　25250÷30÷8=110）。 ㈡平常日出勤12小時工資：前8小時每小時110元，第9-10小時加給1/3即147元，第11-12小時加給2/3即183元，合計1540元（計算式： 　110×8+147×2+183×2=880+294+366=1540）。 ㈢平常日出勤16小時工資：前8小時每小時110元，第9-10小時加給1/3即147元，第11小時以上加給2/3即183元，合計2272元（計算式： 　110×8+147×2+183×6=880+294+1098=2272）。 ㈣平常日出勤24小時工資：前8小時每小時110元，第9-10小時加給1/3即147元，第11小時以上加給2/3即183元，合計3736元（計算式： 　110×8+147×2+183×14=880+294+2562=3736）。　 ㈤例假日出勤12小時工資：前2小時加給1/3即147元，第3-8小時加給2/3即183元，第9-12小時加給5/3即293元，合計2564元 （計算式：147×2+183×6+293×4=294+1098+1172=2564） ㈥例假日出勤24小時工資：前2小時加給1/3即147元，第3-8小時加給2/3即183元，第9小時以上加給5/3即293元，合計6080元 （計算式：147×2+183×6+293×16=294+1098+4688=6080） ㈦國定假日出勤12小時工資：加倍發給工資即1540×2=3080 ㈧國定假日出勤24小時工資：加倍發給工資即3736×2=7472    112年1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16+4日 出勤16小時共1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1/20、1/25、1/27、1/28，出勤12小時） 1540×20=00000 0000×1=2272 被告應給付 30800+2272+5128+12160+15400= 65760  被告已付34704元，短少31056元  　  例假日 出勤12小時共1+1日 出勤24小時共1+1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1/29，出勤12小時） 2×2564=0000 0000×2=12160   國定假日出勤 1月1日出勤12小時 1月21-24日每日出勤 12小時 （1/20、1/25、 1/27、1/28、1/29日非春節假期）  3080×5=15400  112年2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18日 出勤16小時共3日 出勤24小時共2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2/25、2/27，各出勤24小時） 1540×18=00000 0000×3=0000 0000×2=7472 被告應給付 27720+6816+7472+24320+7472= 73800  被告已付52781元，短少21019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4日 6080×4=24320   國定假日出勤 2月28日出勤24小時 （2/25、2/27非國定假日） 7472×1=7472  112年3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3日 出勤16小時共4日 1540×23=00000 0000×4=9088 被告應給付 35420+9088+ 24320=68828 被告已付54500元，短少14328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4日 6080×4=24320  112年4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17日 出勤16小時共3日 出勤24小時共1+2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4/1、4/3，各出勤24小時）  1540×17=00000 0000×3=0000 0000×3=11208  被告應給付 26180+6816+ 11208+30400+ 14944=89548  被告已付61500 ，短少28048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5日 6080×5=30400   國定假日 4/4日兒童節出勤24小時 4/5清明節出勤24小時 （4/1、4/3非國定假日） 7472×2=14944  112年5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2日 出勤16小時共4日 1540×22=00000 0000×4=9088  被告應給付 33880+9088+ 24320+7472= 74760  被告已付56000元，短少18760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4日 6080×4=24320   國定假日出勤 5/1日出勤24小時 7472×1=7472  112年6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1日 出勤16小時共2日 出勤24小時共2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6/23、6/24，各出勤24小時）  1540×21=00000 0000×2=0000 0000×2=7472 被告應給付 32340+4544+ 7472+24320+ 7472=76148  被告已付56500元，短少19648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4日 6080×4=24320   國定假日出勤 6/22日端午節出勤24小時 （6/23、6/24非國定假日） 7472×1=7472  112年7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19日 出勤16小時共5日 出勤24小時共2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7/27、7/28，各出勤24小時） 1540×19=00000 0000×5=00000 0000×2=7472 被告應給付 29260+11360+ 7472+30400= 78492 被告已付59500元，短少18992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5日 6080×5=30400   7/27、7/28非國定假日 0  112年8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3日 出勤16小時共4日  1540×23=00000 0000×4=9088 被告應給付 35420+9088+ 24320=68828  被告已付55000元，短少13828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4日 6080×4=24320  112年9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1日 出勤16小時共3日 出勤24小時共1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9/30出勤24小時） 1540×21=00000 0000×3=0000 0000×1=3736 被告應給付 32340+6816+ 3736+24320+ 7472=74684  被告已付55500元，短少19184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4日 6080×4=24320   國定假日出勤 9/29日中秋節出勤24小時 （9/30非國定假日） 7472×1=7472  112年10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19日 出勤16小時共3日 出勤24小時共3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10/5、10/7、10/9各出勤24小時） 1540×19=00000 0000×3=0000 0000×3=11208 被告應給付 29260+6816+ 11208+30400+ 7472=85156  被告已付61500元，短少23656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5日 6080×5=30400   國定假日出勤 10/10日國慶日出勤 24小時 （10/5、10/7、10/9非國定假日） 7472×1=7472  112年11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2日 出勤16小時共4日 1540×22=00000 0000×4=9088 被告應給付 33880+9088+ 24320=67288  被告已付53500元，短少13788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4日 6080×4=24320  112年12月 平常日 出勤12小時共21日 出勤16小時共4日 出勤24小時共1日 （原告主張之外再加 12/30出勤24小時） 1540×21=00000 0000×4=0000 0000×1=3736 被告應給付 32340+9088+ 3736+30400 =75564 被告已付58000元，短少17564元  例假日 出勤24小時共5日 6080×5=30400   12/30非國定假日 0     474097 

　　　　　　　　　　　　　　　　

附表二：    月份 應付工資 已付工資 尚欠工資 110年9月 21472元 14300元 7172元 110年10月 48544元 34100元 14444元 110年11月 45744元 33300元 12744元 110年12月 47144元 34100元 13044元 111年1月 53410元 34100元 19310元 111年2月 50960元 30800元 20160元 111年3月 48020元 33000元 15020元 111年4月 50960元 33000元 17960元 111年5月 50470元 34100元 16370元 111年6月 48020元 31900元 16120元 111年7月 47530元 31900元 15630元 111年8月 48020元 34965元 13055元 111年9月 48020元 34475元 13545元 111年10月 49000元 33986元 15014元 111年11月 45080元 32811元 12269元 111年12月 46550元 34181元 12369元 112年1月 65760元 34704元 31056元 112年2月 73800元 52781元 21019元 112月3月 68828元 54500元 14328元 112年4月 89548元 61500元 28048元 112年5月 74760元 56000元 18760元 112年6月 76148元 56500元 19648元 112年7月 78492元 59500元 18992元 112年8月 68828元 55000元 13828元 112年9月 74684元 55500元 19184元 112年10月 85156元 61500元 23656元 112年11月 67288元 53500元 13788元 112年12月 75564元 58000元 17564元    474097元 



附表三：應提撥勞工退休金數額    月份 當月薪資 應適用級距之月提繳工資 應提撥之勞退金 110年9月 21472元 22000元 1320元 110年10月 48544元 50600元 3036元 110年11月 45744元 45800元 2748元 110年12月 47144元 48200元 2892元 111年1月 53410元 55400元 3324元 111年2月 50960元 53000元 3180元 111年3月 48020元 48200元 2892元 111年4月 50960元 53000元 3180元 111年5月 50470元 50600元 3036元 111年6月 48020元 48200元 2892元 111年7月 47530元 48200元 2892元 111年8月 48020元 48200元 2892元 111年9月 48020元 48200元 2892元 111年10月 49000元 50600元 3036元 111年11月 45080元 45800元 2748元 111年12月 46550元 48200元 2892元 112年1月 65760元 66800元 4008元 112年2月 73800元 76500元 4590元 112月3月 68828元 69800元 4188元 112年4月 89548元 92100元 5526元 112年5月 74760元 76500元 4590元 112年6月 76148元 76500元 4590元 112年7月 78492元 80200元 4812元 112年8月 68828元 69800元 4188元 112年9月 74684元 76500元 4590元 112年10月 85156元 87600元 5256元 112年11月 67288元 69800元 4188元 112年12月 75564元 76500元 4590元    100968元 

　　　　　

附表四：原告之特別休假工資     特別休假權利行使期間 年度終結前一日工資 特別休假年資 特別休假日數 應休而未休之特別休假工資 111年3月18日至111年9月17日 1470元 0.5年 3日 4410元 111年9月18日至112年9月17日 1540元 1年 7日 10780元 112年9月18日至112年12月31日 1540元 2年 10日 15400元     30590元 

　　　　　　　　　　　　　　　　　

　　　　　　　　　　　　　　　

　　　　　　　　　　　　　　　　　　　　　　　　　　　

　　　　　　　　　　　　　　　　　　　　　　　　　　　



